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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0 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 9 8 4 年 1 2 月 1 7 日星期一，上午 1 0 时 3 0 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卢F声卡先生（赞比亚 )

出席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各国代表的全权证书：全权证书委员会第二次报告〔3 〕

以色列的核军香〔5 3〕；

( a ) 第一委S 会的报告

(b)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一 一

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55) :

( a ) 第一委S 会的报告

(b) 第五委旧会的报告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 

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

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 合 HI广场 2号 

D C 2 - 7 5 0 室 ），

8U-6U6o9/a



审査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5 9 〕：

( a ) 第一委S 会的报告

(b)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执行情况〔6 2 〕：

a) 第一委旧会的报告

b ) 第五委 f i会的损告 

世界裁军会议〔6 3 〕：

a ) 第一委 f i会的报告

b ) 第五委0 会的报告 

全面彻底裁军〔6 5 〕：

a ) 第一委S 会的报告

b)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南极洲问题：第一委员会的报告〔6 6 〕

加强地中海区城的安全和合作：第 一 委 会 的 报 告 〔6 7 〕

审查《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第一委旧会的报告〔6 8 〕

执行《联合国宪章》的集体安全条敦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6 9 〕：

( a ) 第一委g 会的报告

(b)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不允许国家恐怖主义政策并不允许各国采取旨在破坏其他主权国家社会一政治 

制度的任何行动：第一委g 会的捐告〔1 4 3〕



上 午 1 1 时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3 (续前）

出席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各国代表的全权证书：全权证书委员会第二次报告（A /  
3 9 / 5 7 4 / A d d .  1 )

» *

主席: 大会首先审议全权证书委员会议程项目3 载于第A / 3 9 / 5 7 4 /A d d ,  1号 

文件中的题为 " 出席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各国代表的全权证书" 的第二次报告。

我请各位注意全权证书委员会在其报告第1 3 段中所提出的决议韋案。

全权证书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该决议。 我是否认为大会也愿意这样做？

决议韋案获得通过。

主席: 我们结束了对议程项自3 、议程项目5 3> 5 5 ,  5 9 ,  6 2 ,  6 3 ,

6 5 到 6 9 和 1 4 3 的审议。

以色列的核军备：

( a )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 / 3 9 / 7 4 3 ) ;

( b )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 / 3 0 / 8 0 6 ) 。

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 a )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 / 3 9 / 7 4 5 ) ;

( b )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 / 3 9 / 7 9 5 )。

审查大会第+ 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 a )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 / 3 9 / 7 4 9 ) ;

(13)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y39 /79 5 ,  A /3 9 /8 0 7



《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执行情况：

a )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 / 3 9 / 7 5 2 ) ;

■ b )第 五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A /3 9 /8 0  1 /R e v ,  1 )。

世界裁军会议：

a )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 / 3 9 / 7 5 3 ) ;

b )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 / 3 9 / 7 9 5 )。

全面彻底裁军：

a )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 / 3 9 / 7 5 5 ) ;

：b )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 / 3 9 7 7 9 5 )。

南极洲问题：第一委员会的报去（A / 3 9 / 7 5 6 )。

如强地中海区城的安全与合作：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 9 / 7  5 7 )。

审查《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3 9 /7 5  8 )。

执行《联合国宪章》的集体安全条款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 a )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 / 3 9 / 7 5 9 ) ;

( b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 /3 9 / 7 8 6 )。

不允许国象恐怖主义政策并不允择各国采取旨在破坏其他主权国家社会一政治制度 

的任何行动：第一委员会的报告（Ay39 / 7 6 1 )。

第 一 委 员 会 报 告 员 凯 塞 利 先 生 （乍 得 ）提 出 该 委 员 会 的 报 告 （A/39/743 , 

A/39/7 45 , A / 3 9/749 , A/39/7 52 , A/39/753 , A/39/755 , A/39/ 

7 56, A/39 /757, A/39/758, A / 3 9/759 和 A / 3 9 / 7 6 1 ) 并 作 出 如 下 发

夏 ：



凯塞利先生（乍得）,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员：我有幸向大会提出第一委员会项 

目6 6 关于南极洲问题的报告和项目6 7 ， 6 8 ， 6 9 和 1 4 3 关于H际安全问题 

的报告。

第一委员会首先从1 1月 2 8 日到3 0 日审议了南极洲问题，并通近了一个决 

议草案。

这是一*4̂ 非常复杂和敏感的问颖，因为它涉及到各方的利益。 但是，对这一 

问题举行的一般性辨论再次表明该大陆的和平与普遍性质。 在讨论中发言的代表 

a 们重申了南极洲应该不受军备竞赛和政治角遂影响的事实。 各代表闭没有对该 

大陆要求所有权和领土主权。 另一方面，各代表团强调了在该地区科学研究方面 

和和平勘探资源以及保护环境方面的国际合作。

秘书长根据大会第3 8 / 7 7 号决议而制订出的报告得到了广泛的赞赏，而这种 

赞赏表现在关于这一议题项目所通过的第一小决议草案之中。

就这一问题我所制定出的报告载于第A / 3 9 / 7 5 6 号文件中。 因此， 我将第 

一委员会载于该报告第七段中的建议提交大会通过a

关于安全问题，该委员会同1 9 8 4 年 1 2 月3 日到7 H审议了在这一标题下 

的议程项目。 交换意见是在相对缓和的气氛中进行的，因为人们认识到国际安全 

今年没有遭到特别的挑战，还因为在两小主要大H关系之间已经开始某种解冻，可 

能还因为我们已经很疲乏了，我们认为现存的紧张局势根源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但这些紧张局势是不容忽视的。 正相反，它们是遭责整小国际安全和要求严 

格尊重作为反均衡的宪章的具体♦ 例。

项目6 8 和 6 9 的标题分别为 " 审查《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 执 行 情 况 " 和 

" 执行《联合国宪章》的集体安全条敦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这两♦议程项目 

给各国代表团一•次表达它们对世界各地区和平与安全各个方面观点的机会。

最后，议程项目1 4 3 是关于不允许国家恐怖主义政策并不允许各国采取旨在



破坏其他主权国家社会，政治制度的任何行动的，该项@是在苏联的要求下今年第 

一次被列入大会议程项目的，并交给第一委员会进行审议。 促进将这一议程项目 

列入大会议事日程的中心思想是，，于经常出现破坏其他S 家政权的行动3 大会必 

须更加坚定地遭责这种做法。 大会应该要求所有国家尊重和遵守人民选择自己社 

会、政治制度的权利，尊重和遵守人民独立寻求自己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 

的权利。

各国代表团对于第一委员会所提出的不同建议的立场Ei亞在委员会中表明了， 

并反映在有关的正式记录之中。

我要提醒诸位，根据第3 4 / 4  0 1 号决定的第7 段，大会同意：

" 当同意决议草案在主要委员会和全体会议上进行审议时，代表团应该尽

力对其投票作一次性解释，即或者在委员会中作出，或者在全体会议上作出；

除非该代表团在全体会议上的投票不同于其在委员会中的投票"。

我还要提醒诸位，根据第 3 4 / 4  0 1 号决定，解释投票仅败于十分钟，并由 

代表闭在自己席位上作出。



我们现在讨论第一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5 3 的报告，这一报告载于A //3 9 /Y 4  3 

号文件，题为 " 以色列的核武器" 。

大会现在对第一委员会在其报告第八段中提出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这一决议草案的方案预算内容裁于A / 3 9 / 8 0 6 号文件中。

要求对执行部分第三段和第四段进行分别表决。 我们将先对执行部分第三段 

进行表决。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ié行了记录表决。

赞 成 : 阿 1' 、P弓尔G 尼 亚 、阿 尔 及 利 亚 、交 衝 拉 、巴 f t 、孟 加 拉 国 、巴 巴 多 斯 、〒 丹 、玻 

利 维 亚 、文 * 国 、保 加 利 I 、布 尔 基 纳 法 ， 、布 賤 迪 、白 俄 罗 斯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略 *  PI共 和 国 、佛 得 角 、中 国 、主 巴 、寨 消 斯 、撞 克 斯 伐 克 、民 主 te 门 、志 

布 捷 、埃 及 、埃 本 俄 比 亚 、閃 比 亚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国 、养 腊 、圭 亚 那 、句1牙 利 、印 

度 、印 度 尼 西 亚 、伊 朗 伊 斯 M 共 和 1 1 、伊 拉 克 、乡3 旦 、肯 尼 亚 、抖 S 持 、老扭人民民  

主 共 和 国 、黎 巴 嫩 、莱 索 托 、P弓 技 伯 到 比 3E民 A  S 、乌 这 加 斯 加 、马 来 西 1 、马尔代 

夫 、马 里 、毛 里 後 尼 亚 、S 西 母 、蒙 古 、摩 iS 母 、英 比 克 、尼 加 拉 / ü 、尼 0 尔 、 E 

0 利 亚 、两 曼 、巴 基 斯 坦 、菲 偉 实 、波 兰 、卡 烧 尔 、罗 马 尼 亚 、圣 多 美 普 忖 西 比 、

" 寨 内 加 尔 、 * 拉 到 昂 、 斯 里 H 卡 、 丹 、 P=I拉 伯 利 丑 共 和 ü 、 多 哥 、 突 尼 斯 、 土 耳

其 、 乌 干 to、 乌 克 兰 巧 维 埃 社 全 主 义 共 和 国 、 巧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ft和 S!联 g 、 P=! } à伯 联  

合 a 长 S 、 坦 ？?5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圓 、 垂 内 瑞 « 、 越 南 、 t 门 、 南 斯 抜 夫 、 赞 比 亚 》

反 对 : 演 大 利 亚 、奥 地 利 、比 利 时 、加 t 大 、丹 麦 、芬 兰 、法 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巧地 

、冰 岛 、爱尔 H 、k l色 列 、意大 利 、S 本 、卢 為 速 、荷 兰 、新西 H 、挪 威 、葡 萄牙 、 

西班 牙 、瑞 典 、大不列 IS 及化爱尔兰联合王国、異利坚合 A I I 。



弃权 : 交 提 lik和 巴 布 这 、阿 根 妊 、巴 oâ马 、玻 利 後 亚 、巴 西 、通 甸 、智 利 、 

黎 ;()0、多 米 尼 加 共 知 [ 1 、厄 /Ji多 尔 、萨 尔 6 多 、赤 遠 几 内 亚 、斐芥 

牙 海 岸 、牙 买 加 、利 比 里 亚 、马 拉 维 、 jg -È尔 、巴 ， 马 、 K m  : î . 、 ^  

f t 尼 达 和 多 巴 新 、岛 ？)1圭 、扎 仔 尔 。

哥伦比亚、哥斯 

、 都 fû斯 、象 

•I、B 1 南 、特

执行部分第三段以7 8 票赞成2 3 票反对2 7 票弃权获得通过。

主席：我们现在对执行部分第四段进行表决。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 成 : 阿 富 汗 、阿 尔 巴 尼 亚 、网 尔 及 利 亚 、安 哥 拉 、巴 t t 、à 加拉 

系 国 、保 加 利 亚 、布 尔 基 纳 法 索 、布 隆 迪 、白 俄 罗 斯 巧维读  

共 和 S I、佛 得 角 、中 i l 、刚 果 、主 e 、捷 克 斯 :名 伐 克 、民主 

基 俄 比 ® R 比 亚 、德 f t 志 民 主 共 知 a 、圭 亚 那 、 牙 利 、

伊 斯 兰 共 料 国 、 伊 拉 克 、 约 旦 、 M 威 、 老 射 人 民 民 主 共 弁  

塔 尼 亚 、 索 古 、 摩 Té毋 、 英 森 比 克 、 尼 加 技 化 、 尼 S 尔 、 尼 

、 i答 尔 、 罗 马 尼 亚 、 圣 多 美 和 替 杆 西 tt, 、 孝 内 加 尔  

巧 ft、 阿 « 伯 利 亚 共 国 、 突 尼 斯 、 土 耳 其 、 乌 干 这 、 乌 

国 、 ，芳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秘 ffl联 盟 、 P=! Ml伯 联 合 ® 长 国 、 坦 桑  

te门 、 南 斯 fü夫 、 赞 比 巫 。

国 、卞 丹 、磁 到 维 亚 、文 

社 会 主 义 共 知 国 、，律麦降 

t e 门 、吉 布 提 、埃 及 、埃 

印 度 、印 度 尼 西 亚 、 m 

国 、黎 巴 激 、马 里 、毛里 

g 利 巫 、pH]曼 、巴甚斯 

、害 拉 到 S 、斯 S  H + 、 

克 = -芳 维 埃 社 会 主 乂 共 和  

1 亚 联 合 共 知 国 、i« 南 、

: 演 大 利 亚 、奥 进 利 、比 到 、翅 甸 、加 t 大 、丹 《 、芬 兰 、法 国 、键 意 志 联 邦 共 狗 国  

、 ' :s絶 、冰 岛 、爱 尔 H 、 lîi色 列 、 . t 大 利 、 s 本 、利 I t 里 亚 、户 ☆  i f ，> 荷 - « 新 西兰 

、挪 威 、《 萄 牙 、西 班 牙 、瑞 典 、大 不 5() I I 及 北 爱 尔 à i联 合 1 .国 、美 利 坚 合 A 国 、乌 

« [ 圭 。



^  : 女提 â 知 E 布 这 、P弓根娃、E 巴 多 斯 、被 利 结 亚 、巴 西 、智 利 、哥伦比 3E、哥斯达黎

加 、多米Ë 加共秘国 、fÊ k 多 尔 、I * 尔 R 多 、装 淡 、券 腊 、洪都 技 斯 、象牙演岸、肯 

尼 亚 、马 拉 维 、*  B •哥 、尼 泊 尔 、巴，马 、巴«1圭 、秘 鲁 、菲 偉 其 、圣卢西亚、圣文 

為特知枯 t t 纳 丁 斯 、苏 里 南 、泰 Ï Ï 、多 毋 、？？ Ù 尼达知多巴哥、委内瑞 tà 、扎 斤 尔 。

以 7 0 票赞成2 6 票反对3 2—̂ 弃 得 通 过 。

主席：大会现在对整个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赞成 ; P=î富 斤 、P»!尔 巴 尼 亚 、R 尔 及 利 亚 、变 毋 Î È 、P=1根 娃 、巴 、 à  ÿ  t t 国 、 E 巴 多 斯 、 

R T 、卞 丹 、 tl R 纳 、巴 西 、文 系 1 1 、 f i 加 利 亚 、布 尔 基 纳 法 常 、布 PI迪 、 & 俄罗 

斯 苏 结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秘 a 、《客 麦 降 共 知 ( Î 、佛 傅 f t 、卞 ？具 、中 国 、刚 果 、古 巴 、赛 'M 

路 斯 、捷 克 斯 ※ 伐 克 、民 主 乘 浦 赛 、民 主 te门 、吉 布 提 、境 及 、养 道 几 内 亚 、埃基俄 

比 亚 、加 I Ï 、閃 比 $ 、键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1 1 、加 纳 、♦ 腊 、几 内 亚 、圭 ® 那 、句 牙 利 、 

印 度 、印 度 尼 西 亚 、伊 銷 斯 兰 共 知 国 、伊 拉 克 、ra旦 、肯 辰 亚 、抖 威 « 、老 財人民 

民 主 共 和 f f l、黎 巴 嫩 、莱 蒙 托 、P=î拉 伯 利 比 亚 民 A 国 、马 达 加 斯 加 、马 采 西 亚 、马尔 

毛 里 塔 尼 3E、毛 里 求 斯 、《 西 、蒙 古 、淳 Ï â 母 、莫 祭 比 克 、 

E3糾 亚 、Pî| S 、巴 基 斯 坦 、秘 鲁 、菲 偉 实 、波 兰 、卡 塔 尔 、罗 

西 比 、塞 内 加 尔 、基 苦 尔 、孝 利 巧 、斯 里 兰 卡 、苏 丹 、巧里 

[ 1 、泰 1 1 、多 肯 、持 Ï I 尼 t e 秘 多 巴 母 、突 尼 斯 、土 耳 其 、乌干 

主 义 共 和 国 、巧 维 埃 社 全 主 义 共 转 Œ1联 S 、阿 技 伯 联 合 a 长 11 

番 内 瑞 拉 、起 南 、f t 门 、南 斯 a 夫 、晉 比 亚 。

代 夫 、马 里 、马耳他 

尼 加 IS化 、尼 E3尔 、1  

马尼, 亚 、圣. 多萬知替 tt 

南 、P=J拉 伯 殺利亚共和  

这 、乌 克 兰 巧 维 埃 社 会  

、坦 * 尼: 1 联 合 共 秘 国

: R è 列 、美利坚合力.国



弃 权 : 交 提 lii ̂0 e 布 达 、 漢 大 到 亚 、 奥 地 到 、 巴 aâ马 、 比 利 、 « 利 维 $ 、 癒 S)、 加 t 大 、 

智 利 、 哥 伦 比 亚 、 哥 斯 这 黎 加 、 丹 麦 、 多 米 fg加 共 和 Ü 、 厄 â 多 尔 、 r 尔 « 、 雙 

、 芬 H 、 法 H 、 德 ft志 联 邦 共 国 、 淘 地 、 洪 邵 jn斯 、 冰 岛 、 爱 尔 兰 、 ，f 大 到 、 象 牙  

演 岸 、 牙 买 加 、 B 丰 、 到 比 里 亚 、 卢 * 望 、 马 ft缔 、 尼 ☆ 尔 、 荷 H 、 孰 西 M 、 挪 威 、 

E t 马 、 巴 扭 圭 、 葡 萄 牙 、 圣 卢 西 亚 、 暴 文 爲 ？f和 格 tt納 丁 斯 、 西 班 牙 、 瑞 典 、 大 不  

5，i W 及 化 爱 尔 M 联 合 王 国 、 乌 技 圭 、 扎 伊 尔 。

整个决议草案以9 4 票赞成, 2 票反对,4 4 票弃权获得通过。

主席：大会现在结束对议程项自5 3 的讨论。

我知道题为"裁军和发展之间的联系 " 的议程項目5 5 还有一些技术问题需要 

澄清，因此, 我建议把这一项目放到今天上午晚些时候再进行审议。

大会现在将审议第五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5 9 的报告，这一报告载于A /3 9 / /  

7 4 9 号文件，题为 " 对贯彻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建议海决定的审查"。

在对从A — R号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以及委员会对决定拿案提出建议之后，各位 

代表将会有机会解释他们的投票。

大会现在对第一委员会在其报告的第6 7 和 6 8 段中建议fe 1 8 项决议草案和 

1 项决定草案作出决定，第一委员会的报告载于4 / 3 9 / 7 4 9 号文件中。

决议草案A涉及单方面核裁军措施。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 阿 ï if、 P ̂ 尔 及 利 亚 ， 交 毋  

马 、 E tt、 孟 加 1 Ï国 、 e E 
、 保 Ha利 亚 、 布 尔 基 納 注 當  

降 共 知 国 、 佛 得 角 、 卞 得 、 

K 斯 、 捷 克 斯 îg伐 克 、 民 主  

)ii多 尔 、 埃 及 、 萨 尔 多 、 

镇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国 、 御 纳 、 

、 印 度 、 印 度 尼 西 亚 、 if 

>■ 旦 、 ， 尼 亚 、 料 gUf、 老

th亚 R A 国 、 马 达 加 斯 加  

求 斯 、 Ï 西 哥 、

挪 威 、 psj曼 、 e 
、 圣 卢 西 亚 、 圣

ffi、 a /ü知 巴 布 te、 psi根 娃 、 漠 大 到 亚 、 奥 地 利 、 巴 °5

国

麦

浦

JÊ

鋪

、 毛 里  

利 亚  

马 尼 亚

多 斯 、 R 宁 、不 丹 、玻 利 结 亚 、博 茨 瓦 纳 、 e 西 、文某 

、插 甸 、布 隆 迪 ■ -白 俄 罗 斯 苏 维 读 社 合 主 义 共 秘 ( 1 、想 

智 利 、中 国 、哥 伦 比 亚 、剛 果 、哥 斯 这 黎 加 、古 巴 、寨 

隶 捕 赛 、民 主 f t 门 、丹 麦 、吉 布 提 、多 求 尼 în共 和 国 、 

赤 翅 几 内 亚 、埃 * 俄 t t 亚 、 s n 齐 、芬 H 、加 S 、 R t t 亚 、 

♦ 腊 、几 内 让 、圭 亚 那 、海 地 、；:共都 IÈ斯 、甸 牙 利 、：卞岛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伊 技 克 、爱 尔 兰 、象 牙 海 岸 、牙 买 加 、1'；) 

財 人 民 民 主 共 和 H 、黎 E « 、系 業 托 、到 比 里 亚 、psj拉伯利 

、马 f i 结 、马 米 西 亚 、马 尔 代 失 、马 . 1 、马 耳 他 、毛里培尼  

* 古 、摩 r § 母 、筹 众 比 克 、尼 ☆ 尔 、尼 加 技 / j i 、尼 B 尔 、尼 

基 斯 坦 、 巴 拿 马 、 e 拉 圭 、 《 鲁 、 菲 ÎI其 、 波 = 、 卡 塔 尔 、

多 美 普 种 西 比 、 ¥ 内 加 尔 、 率 苦  

、 苏 里 南 、 搞 典 、 拉 伯 社 利 亚 共  

乌 干 这 、 乌 克 兰 • 巧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长 国 、 坦 杀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 乌 ti 
赞 比 巫 。

巴 拿 马  

IMS和 格 料 纳 丁 斯 、 要 

、 ¥ n .到 昂 、 新 加 《 、 西 班 牙 、 斯 里 兰 卡 、 巧 丹  

国 、 泰 国 、 多 哥 、 tIÈ尼 和 多 巴 毋 、 突 尼 斯 、 

国 、 苏 结 埃 社 会 主 X 共 和 国 联 盟 、 pîHîi伯 联 台 《 

、 委 内 瑞 《 、 越 南 、 te门 、 南 斯 fü夫 、 扎 伊 尔 、

反 美利f；台A SJ。 ’

7̂i5(.; 比 糾 时 、 加 t 大 、 法 (1、 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E 、 kl色 55)、 竟 大 利 、 0 卒 、 户 為 堡 、 荷 兰  

/ 、 新 西 = 、 葡 萄 牙 、 土 耳 其 、 大 不 列 Ü5及 化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国 。

决议草案A 以 1 2 5 票赞成、 1 票反对、 1 3 曼弃，轰 得 过 （决议3 9 /1 4 8  A [

主席 : 现在我们对关于双这核军备谈判的决议草案B进行投票。 要求进行记 

录投票。

进行了记录投票。



赞成: t 提 /k 和巴布达、澳大利亚 、與地到、E 村 、 

纳 、巴 西 、文 莱 国、布降 迪 、0? * 賤共 和 国 、 

、毋斯达黎加、民主束浦赛、丹 * 、吉 布 提 、 

尔 & 多 、赤 Ü 几 内 亚 、斐 

、几内 æ 、圭亚耶、$1 进 

克 、爱尔 H 、Wk色5'J 、意 

黎 巴 嫩 、莱 索 托 、利 t t 里

尼 亚 、摩 'J 哥 、尼là尔 、 

、巴， S 、巴 It . i 、 fé 鲁 

丁 斯 、赛内加尔、率舌尔 

斤 、瑶 典 、泰S1、多 舟 、 

大不列 l i 及北爱尔兰联合 

、扎 伊 尔 、赞 比 亚 》

反 P弓富；干 、交 胥 拉 、保加到 

、民 主 f t 门 、银 ,《 志民主 

伯 利 亚 共 和 国 、乌克兰

ï l î、芬 M 、法 S 1、加 

、 郁 拉 斯 、冰 岛 、 

大 糾 、 象 牙 '海 岸 、牙 

亚 、卢 岛 堡 、马 f i 维 

荷 兰 、新 西 琶 、尼 EJ 

、罪 偉 其 、葡 萄 牙 、 

、赛 拉 利 昂 、新加坡 

î f È 尼 和 多 巴 哥 、 

王 国 、坦森

加 Ji f f l、t t 利 6 Ï、被利 维 亚 、t l 茨 R

，大 、卞 傅 、智 利 、中 1 1 、哥伦比亚 

国 、厄 i l l多 尔 、埃 及 、S*"' 

1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a i 、加纳 

1?  m  f  斯 M 共柏  111、 \f In 

ra旦 、肯 尼 亚 、料 «  、

米 尼 加 共 和  

、fxj th 亚 、 

度 尼西 亚 、 

加 、 0 本 、 

马来西S 、 

、I,  B 利亚 

卡塔尔、圣.卢 

、 所 罗 门 群 岛  

突Ê 斯 、 土耳

尔

马 尔 代  

、 挪 威  

西 亚 、 

、 西 冊  

其 、 P=l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 美 到 1 合 À

夫 > 马 里 、毛 1 搭 

、阿 f 、G 县斯坦 

圣 文 A  î f 和 格 t t 纳 

牙 、斯 達 M 卡 、苏 

拉 伯 联 合 《 长 K 、 

LS、乌 a 走 、f t 门

亚 、 白 俄 罗  

共 和 国 、 甸 

百 维 埃 社 会

斯 苟 结 埃 社 会 主  共 和 国 、 古 

牙 利 、 老 財 人 民 民 主 共 知 S1、

巴 、 撞 

% 古 、

弃才又： 阿尔及利亚、阿 根 廷 、巴oâ马 、 E C  

i 、fi']果 、赛浦路斯、埃率俄 th亚 、 

莫 * 比 克 、尼力0拉 化 、圣多美料眷村

主 义 共 和 国 、 维 拔 社 会 主 义 共 秘 国

多 斯 、 R 宁 、 不 丹 、 布 尔 基 纳 法 荒 、 

濟 腊 、 印 度 、 马 tt加 斯 加 、 毛 里 求 斯  

西 比 、 .芳 里 南 、 乌 干 这 、 垂 内 瑞 拉 、

克 斯 g 伐克 

波 S 、阿技

联 盟 、越 南 《

1.'
翅 句 、佛 m 

、墨 西 哥 、 

南 斯 W 夫 》

决议草案B 以9 8票赞成、 1 6票反对、 2 4票弃权获得通#  (决议39/148B K

主席: 决议草案C的内容是关于核武器的所有方面。

要求进行记录投票。

进行了记录投票。



阿 富 i于 、pg尔 巧 利 iE 、交 母 f ü 、变 捷 和> 巴 布 达 、psi根 鼓 、舆 地 利 、巴 杆 、孟 加 fg (1 

、巴 巴 ÿ 斯 、 53〒 、不 丹 、被 利 结 亚 、博 茨 资 纳 、巴 西 、文 系 国 、保 加 利 亚 、'布尔基 

纳 法 業 、 > 布 降 迪 、白 俄 罗 斯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f f l、 os * 降 共 和 a 、佛 得 角 、

卞 Î I 、哥 伦比亚、剛， 、哥斯 达黎 加 、古 巴 、寨消路 斯 、捷 克 斯 伐 克 、民主 t 门 、

吉 布 捷 、厄 Jk多 尔 、埃 及 、萨 尔 筑 多 、埃 寨 俄 比 亚 、斐 $齐、芬 兰 、加 寇 、德 , 1 志民主 

共 秘 国 、加 纳 、為 腊 、几 内 亚 、圭 亚 那 、a 地 、 1̂ 1牙 利 、印 度 、印 度 尼 西 5 、伊朗伊 

斯 兰 共 知 I Ï 、伊 《I 克 、乡3 旦 、， 尼 亚 、料 i U  « 、老 射 人 民 民 主 共 弁 国 、黎 巴 嫩 、莱索 

托 、利 比 里 亚 、阿 拉 伯 利 tb 亚 民 A m 、马 达 加 斯 加 、马 技 维 、马 采 a 亚 、马 尔 代 夫 、

马 里 、 毛 里 ts g 亚 、 毛 里 求 斯 、 墨 西 母 、索 古 、 塚 洛 母 、 英 祭 比 克 、 尼 泊 尔 、 尼 加 拉 

â 、 抵 日 利 亚 、 pï]曼 、 巴 基 斯 ® 、 巴 马 、 « 鲁 、 波 = 、 卡 堵 尔 、 罗 马 尼 亚 、 圣 户 西 

亚 、 圣 文 A ÎI和 fê tt纳 丁 斯 、 赛 苦 尔 、 率 fÈ利 昂 、新加《 、蒙 马 里 、斯里 = 卡 、 苏 丹  

、 芬 里 南 、 P=!拉 伯 îi利 亚 共 和 11、 泰 11、 多 哥 、 持 È 尼 3li和 多 巴 母 、 突 JE斯 、 乌 干 达  

、 乌 克 兰 巧 维 埃 社 全 主 义 共 和 国 、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联 盟 、 pîHMê联 合 館 长 a 、

坦烧 E 亚联合共知 11、委内瑞拉、越 南 、t t 门 、南斯扭 夫 、赞比 亚 。

K )( f ： 澳 大利亚、比利 时 、加，大 、丹 麦 、法 国 、《意志联邦共和国、>•)<岛 、kl色 列 、意大 

利 、0 本 、卢 *  、荷 兰 、新 西 = 、揮 威 、葡 萄 牙 、西 班 牙 、土耳 其 、大不列射反化

爱尔 H联合王 ffl、Mf'J '£合 À i l 。

巴üê 4 、卞 傳 、多求Ê 加共如 s 、RI tb 亚 、洪都 拉 斯 、爱 尔 兰 、象牙 每岸、尼 日 尔 、

巴拉圭、率内加尔、瑞 典 、乌 圭 、扎 伊 尔 。

决议草案^ 以 1 0票赞成、_J 9票反对、 1 3票弃权获得通过（决议39/148 C》。

« : 决议草案D的内容是关于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

要求进行记录投票。

进行了记录投票。



赞 成 : P=1富 n 、 P=I尔 及 到 亚 、 安 哥 lÈ、 $'提 ik知 巴 ♦ 达 、 根 ïi、 巴 样 、 â 加 拉 [S、 巴 K 多 

斯 、 R 宁 、 不 丹 、 利 维 亚 、 tf茨 民 纳 、 保 加 利 亚 、 布 尔 基 纳 法 常 、 ♦ 降 迪 、 白 俄 罗  

斯 苏 缔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11、 蒋 麦 隆 共 和 国 、 佛 得 角 、 卞 得 、 R.J果 、 古 K 、 举 消 路 斯 、 

捷 克 斯 g 伐 克 、 民 主 ft n 、 古 布 提 、 尼 /Û多 尔 、 埃 及 、 萨 尔 民 多 、 赤 'Il几 内 亚 、 埃 ¥ 
俄 比 I 、 斐 5齐 、 芬 兰 、 加 ！I 、 R 比 亚 、 铺 襄 志 民 主 共 和 ® 、 加 纳 、 希 腊 、 rt内 亚 、 宝 

亚 那 、 句 牙 利 、 6P度 、 印 度 尼 西 巫 、 f?朗 f?斯 = 共 秘 国 、 仔 ÿü克 、 爱 尔 兰 、 B 、 肯 

尼 亚 、 斜 威 特 、 老 挺 人 民 民 主 共 弁 S 、 黎 E 擴 、 莱 f‘托 、 利 比 .里 亚 、 阿 拉 伯 利 tL亚 民  

A U 、 马 达 加 斯 加 、 马 技 维 、 马 采 ® 亚 、 马 尔 代 夫 、 马 里 、 毛 里 塔 g 亚 、 里 求 斯 、 

墨 西 哥 、 蒙 古 、 摩 ※ 哥 、 森 比 克 、 尼 泊 尔 、 ）g 加 ft k 、 尼 B 尔 、 1 B 别 亚 、 P "1 S 、 

巴 * 斯 坦 、 巴 章 马 、 秘 參 、 坡 M 、 + il尔 、 罗 马 尼 S 、 圣 文 為 H 和 格 林 納 丁 斯 、 圣 多  

美 秘 普 tt西 比 、 孝 内 加 尔 、 赛 古 尔 、 赛 拉 利 》 、 資 马 里 、 斯 里 卡 、 巧 丹 、 苏 里 南 、 

瑞 冉 、阿 fÈ伯 利 亚 共 0̂国 、泰 ® 、多 毋 、 Î I  £ [尼；达和多 E 哥 、突 尼 斯 、乌〒这 、乌 

克兰'另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芳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pg H[伯联合顔长 a 、坦 

尼亚联合共和 I I 、委内瑶拉、越 南 、te门 、南斯 fit夫 、 比 Æ 、i，G 布 15 .-■

反对： 大利3E、比利时、加章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水岛、i.，x色列、g 大 

利、日丰、卢蟲堡、荷H 、新西H 、»威、»萄牙、0桃牙、：t耳其、大;f列好反化 

爱尔兰联合王E 、美利坚合A国》

奥 进 到 、 巴 咱 马 、 E a 、 逾 甸 、 智 利 、 中 国 、 母 伦 比 亚 、 哥 斯  '这 黎 加 、 多 米 尼 加 共 和  

(S、 Ï« 地 、 都 拉 斯 、 牙 买 加 、 巴 拉 圭 、 菲 偉 其 、 圣 卢 西 巫 、 岛 ft圭 、 扎 i f 尔 。

决议草案D以 1 0 1 票赞成、 1 9 票反对、 1 1 票弃权获得通ÿ  0夹议3 9 /  

148D》。

主席：决议草案® 的内容是关于禁止核中子武器。

要求进行记录投票。 

进行了记录投票。



: 阿 ï 斤 、 P̂I尔 及 利 亚 、 安 齊 、 交 提 /u知 巴 布 、 G 村 、 巴 G 多 斯 、 R 宁 、 tl茨 fi■纳 

、 保 加 利 亚 、 ♦ 尔 基 纳 法 索 、 布 Pi迪 、 白 俄 罗 斯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秘 国 、 疼 麦 Pi共 知  

' 国 、 刚 系 、 古 巴 、 率 消 路 斯 ， 捷 克 斯 r§伐 克 、 民 主 te门 、 埃 率 俄 比 亚 、 變 5S、 芬 = 、

加 S 、 閃 比 亚 、 铺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国 、 加 纳 、 几 内 亚 、 圭 亚 ？P 、 甸 牙 利 、 印 度 、 印 度 尼  

_ 西 3E、 伊 朗 仔 斯 兰 共 和 ffl、 伊 技 克 、 r；)旦 、 肯 E 3E、 老 勉 人 民 民 主 共 和 国 、 莱 索 托 、

阿 f t 伯 利 th亚 民 A 国 、马 达 加 斯 加 、马 拉 维 、马 采 西 亚 、马 里 、毛 里 塔 尼 亚 、毛里求 

斯 、《 西 毋 、索 古 、萬 A 比 克 、€ 加 化 、 Ê  0 尔 、尼 0 利 亚 、巴 t 马 、波 H 、卡搭 

尔 、罗 马 尼 亚 、圣 文 森 Î I 和 格 付 纳 丁 斯 、赛 舌 尔 、赛 技 利 昂 、巧 里 ^ 、 阿 拉 伯 招利亚 

■ 共 和 国 、多 ， 、J寺l ï S 达 和 多 巴 ， 、突 尼 斯 、乌 干 达 、 乌 克 H 巧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秘 国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联 盟 、P弓 拉伯联 合 《 长 国 、坦 杂 尼 亚 联 合 共 知 国 、越 南 、 ft 

n 、南 斯 fâ 夫 、赞 比 3 £ 、津 C 布 卞 。

反对： tb利 0Ï、 加 t 大 、 Æ a * 撞 É志 联 邦 共 和 国 、kl ê 列 、 意 大 利 、 0 本 、 * 萄 牙 、 土 耳  

其 、 大 不 列 《 反 化 爱 尔 ^ 联 合 Î a 、 美 利 坚 合 A a 。

阿 根 鼓 、 * 大 利 亚 、 奥 地 -f'j、 巴 咱 马 、 孟 加 拉 国 、 〒 丹 、 玻 利 结 亚 、 巴 西 、 文 寒 国 、

插 甸 、 卞 得 、 智 利 、 中 H 、 毋 伦 比 亚 、 母 斯 达 黎 )]0、 丹 麦 、 多 米 尼 Jja、 多 米 尼 加 共 和  

国 、 e â 3 尔 、 埃 IÂ 、 萨 尔 资 多 、 赤 道 几 内 亚 、 ★ 腊 、 落 处 、 都 拉 斯 、 ：卞 岛 、 爱 尔  

H 、 象 牙 库 、 利 比 里 3E、 卢 * If、 马 尔 代 夫 、 摩 iS毋 、 尼 力 尔 、 荷 兰 、 新 西 M 、 棚 

威 、 阿 ， 、 巴 -Ï斯 ® 、 巴 《 圭 、 械 鲁 、 菲 偉 其 、 圣 卢 西 a 、 赛 内 加 尔 、 新 加 《 、 蒙 马  

里 、 西 班 牙 、 斯 里 兰 卡 、 巧 f t 、 瑞 典 、 泰 国 、 乌 ？Ù 圭.、 委 内 瑞 拉 、 扎 伊 尔 。

议:¥案丑_̂义7 ! 票赞&  1 1票反_对、 5 3票弃权获得通过（决议39/148E》,

: 决议草案？的题目是"核战争的气候效应：核冬天 "。

要求进行记录投票。

进行了记录投票。



pg富 汁 、 p弓 尔 及 利 I 、 交 母 m 
a 、 K样 、 孟 加 a ( î 、 巴 K多 

、 保 加 利 亚 、 布 尔 基 纳 法 t 、 

Pi共 和 国 、 加 ， 大 、 佛 得 角 > 

斯 、 捷 克 斯 ※ 伐 克 、 民 主 fc门  

萨 尔 瓦 多 、 赤 遠 几 内 I 、 埃 寨  

® 、 加 纳 、 ♦ 腊 、 危 地 马 技 、 

度 、 印 度 尼 西 亚 、 伊 朗 伊 斯 兰  

乡 旦 、 ， 尼 S 、 抖 威 ？？ 、 老 Ü1 
利 比 亚 R À S1、 马 达 加 斯 加 、 

JE亚 、 毛 里 求 斯 、 墨 西 毋 、 * 
尼 B 尔 、 尼 B 利 3E、 挪 威 、 ps] 
、 葡 萄 牙 、 卡 塔 尔 、 ？■ 马 尼 亚  

比 、 基 内 加 尔 、 寨 舌 尔 .、 孝 m 

、 瑞 典 、 阿 辩 利 亚 共 和 国  

乌 克 兰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A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 乌 拉 :i 、 

遵 K 布 ， 。

、 交 提 M 知 K 布 达 « P=1根 廷 、 演 大 利 亚 、 舆 地 利 

斯 、 R宁 、 不 丹 、 玻 利 结 1 、 t«茨 K纳 、 巴 西 、 

通 句 、 布 隆 迪 、 白 俄 罗 斯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LÎ 
卞 ÎI、 智 到 、 中 国 、 劍 果 、 哥 斯 达 黎 加 、 古 巴 ， 

、 ft菱 、 吉 布 提 、 多 米 尼 加 共 和 Ü 、 尼 化 多 尔 、 

俄 比 亚 、 斐 、 芬 兰 、 加 逢 、 閃 比 3E、 通 意 S K 
几 内 亚 、 i l 那 、 落 地 、 S IHÎI斯 、 句 牙 到 、 冰 

共 秘 国 、 伊 }il克 、 爱 尔 H 、 索 牙 ÎÏ岸 、 牙 买 加 、

、巴 °§ 

文 *  E

、0| t

赛 IM 

埃 ïk- 、 

主 共 和  

岛 、 £P 
B 本 、 

阿 }ii伯 

毛 S «
人 民 民 主 共 和 国 、 黎 巴 » 、 寒 索 托 、 利 比 里 iE 
马 拉 结 、 马 采 西 亚 、 â 尔 代 夫 、 马 里 、 马 耳 他  

古 、 摩 '名 毋 、 英 森 比 克 、 尼 力 尔 、 新 西 、 尼 加 拉 fil 
* 、 巴 基 斯 Ü 、 巴 章 ■马 、 巴 拉 圭 、 秘 鲁 、 菲 偉 其 、 波 

、 圣 卢 西 亚 、 圣 文 蟲 和 枯 tt纳 丁 斯 、 圣 多 襄  

到 昂 、 新 加 a 、 所 罗 门 群 岛 、 西 通 牙 、 斯 里 至  

、 泰 ffl、 多 毋 、 ？寺 4 尼, '达 和 多 巴 "f、 突 尼 斯 、

、苏雄埃社会主义共如国联盟、P«1 IÙ伯联合》

委内琪 拉、越 南 、te门 、南斯 f t 夫 、扎 if尔 、

秘普 t t 西 

卡 、苏丹 

乌干廷、 

长 国 、坦 

赞 比 亚 、

反 对 : 无。

比利 时 、哥伦比亚、法 国 、德竟志联邦共和国、k l色5i l、意 大 利 、卢蟲11 

耳 其 、大卞列《及化爱尔 = 联合 Î 国 、美利坚合 A 国 。

荷

决议草案？以 1 3 0 票赞成、零票反对、 1 1 票弃权获得通过（决议39 /148 Ï1)。



A/59/PV.1C2
IT

主席: 决议草案G的内容是关于双边核军备谈判, 

要求进行记录投票。

进行了记录投票。

阿富 ;干 、阿尔及 利亚 、交 脊 拉 、 是/U和 

、 f l宁 、〒 丹 、被 利 结 亚 、t l茨 筑 纳 、文 

降共柏国、》傅 角 、卞 得 、智 利 、中 国 、

' 提 、 多 米 S 加 共 和 国 、

芬 兰 、 加 纳 、 ♦ 腊 、 

伊 朗 f f斯 共 和 11、 爱 

民 主 共 和 国 、 黎 E 嫩 、 

S æ 、 马 尔 代 夫 、 马 里

、民主 te门 、吉布 

« 基俄比æ 、吴；芥 

度 、印度尼 ® 亚 

W 、老 Ü 人民 

马这加斯加、马来 

、蒙 古 、尼 泊 尔 、 

+ 塔 尔 、圣户西巫 

、，马 里 、斯里兰 

1[ 尼这和多巴哥、 

圭. 、委内端拔、越

tt,利 时 、加 拿 大 、 

牙 、土 耳 其 、大不

澳 大 利 亚 、巴咱乌

E 布 t e 、阿 根 娃 、奥 地 利 、巴 t t 、孟加担国 

莱 国 、布 尔 基 纳 法 當 、翅 甸 、布 暖 迪 、《S 麦 

f - 斯 达 黎 加 、左 巴 、¥ 浦 f ê 斯 、民 主 隶 « 寨  

Æ 化 多 尔 、埃 及 、萨 尔 巧 多 、赤 i g 几 内 亚 、 

危 地 马 W 、几 内 S 、圭 2E耶 、 都 技 斯 、印

尔 兰 、 象 牙 演 岸 、 牙 买 加 、 约 旦 、 

莱 當 托 、 利 比 里 I > psi Ï Ï 伯 利 比 亚  

、 马 耳 他 、 毛 里 塔 尼 亚 、 毛 里 求 斯  

尼 加 拉 /U、 尼 0 利 亚 、 阿 曼 、 巴 基 斯 坦 、 e 章 马 、 e ft圭 

、 圣 文 蟲 持 和 枯 tt纳 丁 斯 、 寨 内 加 尔 、 率 舌 尔 、 寨 拉 利 择  

卡 、 苏 ft、 巧 里 南 、 瑞 典 、 阿 ÎÈ伯 利 亚 共 和 国 、 赛 国 、 

突 尼 斯 、 乌 干 这 、 阿 《 伯 联 合 a 长 国 、 坦 桑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南 、 fe门 、 南 斯 拉 夫 、 扎 伊 尔 、 赞 比 亚 、 速 e 卞 韦 。

法 国 、销奪志联邦共和国、W 色 列 、,« 大 利 、卢 森 读 、荷 

列《及化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 A 国 》

肯 尼 亚 、 

民 A 国 、 

、S 西哥 

、《 鲁 、 

、新加坡 

f 、îf 

、乌拉

' 葡萄

一  ^ E 巴 多 斯 、 巴 西 、 保 加 利 亚 、 白 傲 罗 斯 -另 维 埃 社 会 主 X 共 和 国 、

哥 伦 tt亚 、 撞 克 斯 is伐 克 、 丹 菱 、 加 a 、 P1比 亚 、 11襄 志 民 主 共 和 S 、 r« 地 、 甸 牙 利  

、 岛 、 B 本 、 马 拉 维 、 《 古 、 新 西 兰 、 尼 H 、 挪 威 、 菲 偉 英 、 波 、 S 班 牙 、 乌 

克 兰 巧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X 共 和 国 联 盟 》

决议草案Q以 1 0 0票赞成、 1 2票反对、 2 6票弃权获得通过(决议39/ 
148G)„



主席 : H决议草案是关于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的。

要求对H决议草案的第2 段进行单独表决，如某没有人反对，我就先将那一段 

落付诸表决。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赞 成 : p=i富 Ï干 、 阿 尔 及 利 亚 、 $ 提 化 秘 巴 布 a 、 P°j根 廷 、 澳 大 到 亚 、 》 地 到 、 巴 哈 巧 、 E W 
、 孟 加 fà国 、 巴 巴 多 斯 、 R 宁 、 不 ft、 玻 到 维 亚 、 ff茨 民 纳 、 巴 西 、 文 莱 国 、 布 尔 基  

纳 法 索 、 通 甸 、 布 降 迪 、 麦 隆 共 秘 1Î1、 加 章 大 、 佛 傳 角 、 卞 得 、 智 利 、 中 il、 哥 伦  

比 亚 、 刚 系 、 骨 斯 fe黎 加 、 率 m î i 斯 、 民 主 t 门 、 ft麦 、 吉 布 提 、 î 米 后 加 ft柄 m 、 

厄 多 尔 、 埃 及 、 萨 尔 瓦 多 、 赤 ÎS几 内 亚 、 埃 寄 俄 th 3£、 ïîlï、 芬 兰 、 法 国 、 力fl ÎÏ、 

閃 比 亚 、 加 纳 、 希 腊 、 危 地 马 fù、 几 內 亚 、 圭 亚 耶 、 都 拉 斯 、 冰 岛 、 印 度 、 印 度 尼  

西 亚 、 伊 能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 Î?拉 克 、 爱 尔 兰 、 象 牙 ；§ 岸 、 牙 买 加 、 乡*3旦 、 ■&尼 亚 、 抖 

、 黎 巴 嫩 、 系 索 托 、 利 比 里 亚 、 阿 ÎÈ伯 利 比 正 民 A 国 、 马 达 加 斯 加 、 马 呆 S 亚 、 

马 尔 代 夫 、 马 里 、 毛 里 堵 尼 亚 、 毛 里 求 斯 、 墨 西 毋 、 摩 毋 、 尼 Î白 尔 、 新 a H 、 尼 加  

拉 jk、 尼 S 尔 、 尼 0 利 亚 、 挪 威 、 同 》 、 巴 基 斯 坦 、 F, t 马 、 巴 a 圭 、 秘 » 、 rM筆其  

、 葡 萄 牙 、 卡 塔 尔 、 罗 马 尼 亚 、 卢 a 这 、 圣 卢 西 亚 、 Ÿ 文 蟲 持 和 枯 料 纳 丁 斯 、. 圣 多 美  

知 普 ft西 比 、 率 内 加 尔 、 新 加 《 、 索 马 里 、 西 別 牙 、 斯 里 M t 、 男 丹 、 瑞 典 、 P^Hà伯 

?☆利 亚 共 和 国 、 赛 国 、 多 、 持 i 尼 这 和 多 e 母 、 突 尼 斯 、 i 耳 其 、 乌 干 这 、 阿 Hi伯  

联 合 a 长 ffl、 t旦 杂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S 、 乌 fà圭 、 姿 內 瑞 拉 、 te门 、 南 斯 拉 夫 、 扎 Î?尔 、

赞比I 、» 巴布韦。

反对 : 日♦ 、大不列《及化爱尔H联合王国、美利坚合A国。

tb利 时 、保 加 到 亚 、白 俄 罗 斯 苏 结 读 社 会 主  >< 共 和 a 、îi, K 、 I f 克 斯 伐 k 、诚 â  .ï: 

民 主 共 秘 f f l 、 11 s 志 联 却 邦 国 、海 地 、句 牙 利 、W. ë 利 、 f t 大 利 、老 S i人民民主共



知 国 、 卢 為 fj、 马 拉 维 、 索 古 、 椅 H 、 波 H 、 乌 克 M '方 结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 - 芳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秘 国 联 盟 、 越 南 。

第 2 段以 1 1 4 票对 3 票， 2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主 席 工决议直案的颜目是"裁军的全面计划"。

第一香员会已经未经表决经过了I 号决议韋案。 我是在可以认为，大会也准 

备这样做？

工号决议章案跃得通过。 ( 3 9 / 1 4 8 1 号决议）

主席: 我们现在来审议关于"裁军周" 的J号决议重案。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111 i——in I T I I I ~ II I - ~r  -------- •  --

赞 成 : 阿 Î ïf、 阿 尔 及 利 亚 、 安 母 拉 、 交 提 化 转 巴 布 te、 PS棍 娃 、 n 地 利 、 C «S马 、 巴 W 、 

à 加 a 国 、 巴 巴 多 斯 、 R 宁 、 T、ft、 玻 利 维 亚 、 博 茨 fi纳 、 巴 西 、 文 莱 国 、 % 加 利 亚  

、 布 尔 基 纳 法 囊 、 痛 句 、 布 賤 迪 、 白 俄 罗 斯 巧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 0|菱 隆 共 祐 ffl、 
佛 傳 角 、 中 非 共 和 国 、 卞 傳 、 智 利 、 毋 伦 比 亚 、 刚 果 、 毋 斯 达 黎 加 、 古 e 、 赛 消 技 斯  

、 捷 克 斯 rê伐 克 、 民 王 fc门 、 志 布 提 、 多 求 尼 加 共 和 国 、 尼 化 多 尔 、 埃 及 、 萨 尔 R 多 

_ 、 赤 道 几 内 亚 、 埃 率 俄 tt亚 、 斐 、 芬 兰 、 加 谨 、 [5̂比 亚 、 權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国 、 加 纳  

、 务 腊 、 危 地 马 tà、 几 内 5 、 i 3E那 、 洛 地 、 决 郁 拉 斯 、 匈 牙 利 、 印 度 、 印 度 尼 西 亚  

、 伊 朗 伊 斯 M 共 和 国 、 伊 拉 克 、 爱 尔 = 、 牙 买 加 、 B 卒 、 旦 、 肯 E 亚 、 科 威 持 、 老 

射 人 民 民 主 共 和 国 、 恭 巴 18、 莱 索 托 、 利 比 里 亚 、 伯 利 比 亚 民 A ffl、 马 加 斯 加  

、 马 拉 维 、 马 来 西 亚 、 马 尔 代 夫 、 马 里 、 马 耳 他 、 毛 里 堵 尼 亚 、 毛 里 求 斯 、 墨 西 哥 、 

索 古 、 摩 毋 、 英 比 克 、 尼 力 尔 、 尼 加 tt /k、 尼 S 尔 、 尼 S利 亚 • 、 巴 基 斯 g 、 巴 ， 

‘马 、 秘 鲁 、 菲 偉 宾 、 波 H 、 葡 萄 牙 、 卡 搭 尔 、 罗 马 E $ 、 卢 旺 达 、 圣 户 西 亚 、 圣 文 森  

t寺 和 格 衬 纳 丁 斯 、 圣 多 美 和 替 村 西 比 、 沙 特 柯 拉 伯 、 ：f 內 加 尔 、 率 舌 尔 、 ¥ 拉 f'j孫 、



索 马 里 、 西 班 牙 、 斯 里 兰 卡 、 苏 丹  

胥 、 ？？* 尼 这 和 多 巴 毋 、 突 后 斯 、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联 盟 、 阿 拉 伯 联 合 ® 
越 南 、 te门 、 南 斯 fil失 、 扎 尔 、

、 巧 里  

乌 干 达  

长 国 、 

赞 比 亚

反 对 : 无 。

^ 7 ^ 0 澳 大 利 亚 、 t t 利 B t、加 <' 大 、中国 

、塞 大 到 、象 牙 Î Ï 岸 、卢 ê  I f 、荷 

化 爱 尔 = 联 合 王 国 、美 到 里 合 A  [1

、 丹 麦

兰 、 新

南 、 瑶 典 、 阿 拉 伯 辩 利 亚 共 知 国  

、 乌 克 兰 巧 结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坦 森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園 、 % }fl圭 、 

、 浦 巴 布 韦 。

委

国 、 多 

维 埃 社  

Sfi } .Ù、

、 法 国 、 销 «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 冰 岛 、 

西 兰 、 W 威 、 巴 tt圭 、 土 耳 其 、 大 不

R 色 列  

5'J ÜI fk

J.号决议草案以1 2 4票赞成，0票反对， 1 9票弃权获得通过。 ( 39/148 
J号决议）



文

舆 i t 利

m m 、

時麦矮 

黎力0 、

、 巴 村 、 孟 加 拉 国  

保 加 利 亚 、 布 尔 基  

共 知 E 、 * 傳 角 、 

古 巴 、 基 清 ïâ斯 、 

、 厄 /U多 尔 、 埃 及

主席 ;̂决议草案K是有关停止核军备竞奏和核裁军的，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

阿 富 斤 、 ’阿 尔 及 利 亚 、交 哥 }È 、$ 提 化 秘 巴 布 t e 、P弓根娃 

、 巴 巴 多 斯 、 R 〒 、 不 丹 、 玻 利 维 3E、 tî茨 瓦 纳 、 巴 西  

纳 法 索 、插 甸 、布 隆 迪 、 白 俄 罗 斯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

中 非 共 和 国 、 卞 得 、 智 利 、 中 国 、 毋 伦 比 亚 、 刚 果 、 毋 斯 这  

捷 克 斯 ï§伐 克 、 民 主 ， 铺 赛 、 民 主 te门 、 吉 布 提 、 多 米 尼 加 共 和 国  

-、 萨 尔 瓦 多 、 赤 道 几 内 3E、 埃 基 俄 比 3E、 ¥ îlf、 芬 兰 、 加 a 、 閃 比 亚 、 德 ft志 民 主 共  

, 和 国 、 加 纳 、 希 腊 、 危 地 马 拉 、 几 内 亚 、 圭 亚 那 、 ；Ï 地 、 ※ 都 拉 斯 、 甸 牙 利 、 印 度 、 

印 度 尼 西 、1 、 伊 朗 伊 斯 H 共 和 国 、 伊 } iï克 、 爱 尔 H 、 象 牙 》 岸 、 牙 买 加 、 ◎ 旦 、 ， 屁 

亚 、 « 威 特 、 老 財 人 民 民 主 共 和 11、 號 巴 » 、 莱 索 托 、 到 比 里 亚 、 阿 拉 伯 利 比 亚 民 t、  

a 、 马 达 加 斯 加 、 马 ÿÈ维 、 马 来 a 亚 、 马 尔 代 失 、 马 里 、 马 耳 te、 毛 里 tâ尼 亚 、 毛 里  

求 斯 、 * 西 哥 、 蒙 古 、 塚 ※ 奇 、 英 祭 tt克 、 尼 îâ尔 、 尼 加 拉 Ik、 尼 0 尔 、 尼 日 利 亚 、 

阿 曼 、 G 基 斯 坦 、 巴 章 马 、 被 鲁 、 菲 偉 其 、 波 兰 、 卡 塔 尔 、 罗 马 尼 3E、 卢 ⑨ 廷 、 圣 文  

為 持 和 格 tt納 丁 斯 、 圣 多 美 和 普 科 西 tb、 沙 特 阿 fîi伯 、 孝 内 加 尔 、 寨 舌 尔 、 ， a 利 昂  

、 新 加 、 ， 马 里 、 斯 里 兰 卡 、 巧 丹 、 苏 里 南 、 瑞 典 、 PSHÎ[伯 1;5利 亚 共 弁 II、 泰 (I、 

多 哥 、 特 A E 这 和 多 巴 衝 、 突 尼 斯 、 乌 干 达 、 乌 克 =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 苏 结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11联 盟 、 psi拉 伯 联 合 雄 长 a 、 坦 g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 乌 拉 圭 、 委 内 瑶 fi 
、 越 南 、 ft门 、 南 斯 拉 失 、 扎 伊 尔 、 臂 tb亚 、 》 巴 布 韦 。

反 对 ： t t利 0Ï 、加 t 大 、法 国 、德 ,《志联邦共 ^0国 、：水岛、意 大 利 、卢 * 读 、荷 ^ 、》威 

« 萄 牙 、土 耳 其 、大不列 « 及北爱尔 H 联合王 S 、美利坚合 A 国 。



弃权: 澳大利亚、 巴哈马、丹麦、以色列、 日本、新西兰、 巴拉圭、圣卢西亚 

和西班牙。

决议草案K 以 1 2 4 票赞成,1 3 票反对, 9 票弃权获得通过（第 3 9 /1 3 8 K 号决 

议草案）。

决议草案工题为"第十次特别会议的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

该决议中的第五委员会的所涉预算方案的报告载于A/3 9yn 0 7 号文件。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赞 成 : P=I富 斤 、 P=1尔 及 利 亚 、 交 母 }i 、 交 提 â 和 巴 布 这 、 P=I根 妊 、 演 大 利 亚 、 巴 ! 马 、 巴 村  

、 孟 }iMil国 、 巴 巴 多 断 、 只 宁 、 不 丹 、 利 维 亚 、 茨 民 纳 、 巴 西 、 傳 加 利 $ 、 布 尔  

基 纳 法 業 、 布 PI迪 、 & 俄 罗 斯 《芳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 略 麦 暖 共 和 (1、 佛 傳 角 、 中 非  

共 和 園 、 卞 得 、 智 到 、 中 国 、 哥 伦 比 亚 、 刚 系 、 毋 斯 te黎 加 、 * e 、 捷 克 斯 ;.§伐 克 、 

民 主 tt门 、 丹 麦 、 吉 布 提 、 多 米 尼 加 共 和 国 、 尼 fu多 尔 、 埃 及 、 ê*尔 多 、 赤 填 几 内  

亚 、 斐 、 芬 H 、 法 国 、 加 、 R 比 亚 、 德 襄 志 民 主 共 和 ffl、 加 纳 、 举 腊 、 危 地 马 拉  

、 几 内 亚 、 圭 亚 那 、 » 地 、 Lii都 技 斯 、 甸 牙 利 、 ：★ 岛 、 伊 拉 克 、 爱 尔 H 、 象 牙 海 岸 、 

牙 买 加 、 S 本 、 约 旦 、 肯 尼 亚 、 抖 sut、 老 射 人 民 民 主 共 私 1国 、 猿 E Ü 、 莱 業 托 、 阿 

拉 伯 利 比 亚 民 A 国 、 马 达 加 斯 加 、 巧 找 维 、 马 来 西 亚 、 马 尔 代 夫 、 马 里 、 马 耳 他 、 毛 

里 塔 尼 亚 、 毛 里 求 斯 、 S 西 毋 、 索 * 、 摩 巧 母 、 莫 比 克 、 尼 泊 尔 、 尼 加 jU、 尼 B 
尔 、 挪 威 、 阿 曼 、 巴 ， 马 、 巴 拉 圭 、 秘 鲁 、 菲 偉 其 、 波 兰 、 « 每 牙 、 卡 塔 尔 、 罗 马 尼  

亚 、 卢 0i这 、 墨 卢 西 亚 、 圣 文 森 tt和 格 林 纳 丁 斯 、 圣 多 美 知 普 tt西 比 、 沙 tl阿 拉 伯 、 

率 内 加 尔 、 赛 « 利 昂 、 富 马 里 、 西 班 牙 、 斯 里 = 卡 、 Î5丹 、 巧 里 南 、 pîHÈ怕 fi利 亚 共  

和 (1、 多 舟 、 « È g 这 知 多 巴 毋 、 突 尼 斯 、 土 耳 其 、 乌 干 这 、 乌 克 H 另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 ，芳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联 盟 、 阿 ttfè联 合 筋 长 国 、 坦 !̂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 乌 

fîi圭 、 姿 内 {JUÎ1， 越 南 、 fc门 、 南 斯 fÈ失 、 扎 I?尔 、 赞 比 亚 、 F,布 韦 。



反对：无。

弃 权 : 與 地 利 、 tL利 时 、力H， 大 、 埃 寨 俄 化 亚 、 葡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11、 印 度 、 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 kl色 列 、竟 大 利 、利 tt里 3E、 卢 蟲 堡 、 倚 H 、 新 西 兰 、 尼 B 利 亚 、 巴 基 斯 坦 、 瑞 

典 、 大 不 列 « 及 北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ffl、 美 利 坚 合 A 国 。

决议草案工以1 2 0票赞成、0票反对、1 8票弃权获得通过(第39/1481<号决 

议 ）。

主席: 我们现在来讨论有关裁军国际合作的决议草案M。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 P°1富 斤 、 阿 尔 及 利 亚 、 支 母 拉 、 交 提 /JA和 巴 布 、 阿 根 妊 、 巴 村 、 à Î0拉 国 、 巴 巴 多

斯 、 贝 宁 、 不 ft、 tf 纳 、 巴 西 、 保 加 刹 ÎE、 布 尔 基 纳 法 f■、 布 暖 通 、 白 俄 罗 斯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1、 時 菱 賤 共 柏 国 、 佛 得 角 、 中 非 共 和 国 、 卞 得 、 智 利 、 毋 伦 比 亚  

、 刚 系 、 哥 斯 is黎 加 、 古 巴 、 赛 请 斯 、 捷 克 斯 iâ伐 克 、 民 主 te门 、 吉 布 提 、 多 米 尼  

加 共 和 国 、 厄 多 尔 、 读 、 萨 尔 ÎI多 、 赤 道 几 内 亚 、 埃 塞 俄 比 亚 、 装 5S、 加 遂 、 R!. 
比 亚 、 德 S 志 民 主 共 和 (1、 加 纳 、 危 地 马 拉 、 几 内 亚 、 全 亚 那 、 » 地 、 洪 IMÎI斯 、 句 

牙 利 、 印 度 、 印 度 尼 S 亚 、 伊 朗 1■尹 斯 兰 共 和 m 、 伊 拉 克 、 象 牙 海 岸 、 乡 勺 旦 、 肯 尼 亚 、 

« 威 Î-?、 老 射 人 民 民 主 共 和 国 、 黎 巴 維 、 莱 索 托 、 利 tt里 亚 、 P5|拉 伯 利 比 亚 民 A 国 、 

马 达 加 斯 !̂!!、 马 找 维 、 马 ， 西 亚 、 马 尔 代 夫 、 马 里 、 毛 里 堵 尼 亚 、 毛 里 求 斯 、 墨 西 哥  

、 蒙 i 、 莫 jfe比 克 、 尼 泊 尔 、 尼 力0拉 /U、 尼 日 尔 、 尼 日 利 亚 、 网 曼 、 巴 基 斯 坦 、 巴 t 
马 、 W 普 、 波 兰 、 卡 堵 尔 、 罗 马 尼 亚 、 卢 e a 、 圣 卢 西 亚 、 圣 文 為 特 格 忖 纳 丁 斯 、 

圣 多 美 和 替 村 西 比 、 沙 ÎI P=I拉 伯 、 赛 舌 尔 、 赛 技 利 昂 、 索 马 里 、 斯 里 兰 卡 、 苏 ft、 巧 

里 南 、 阿 技 伯 殺 ？，J亚 共 和 H 、 黎 国 、 多 哥 、 精 i 尼 IÉ和 多 巴 哥 、 突 jg斯 、 乌 干 达 、 乌 

克 ^ ，方 维 埃 社 会 i 义 共 0̂围 、 巧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1联 幾 、 pîj拔 伯 联 合 S 长 国 、 坦 Â 
尼 亚 联 合 共 秘 S 、乌 柱 圭 、委 内 瑞 f î l、越 南 、 ft 口 、南 斯 t t 夫 、扎 伊 尔 、脅 Ü 亚 、津 

E 布 ， 。



双 对 : * 大 利 亚 、比 利 、Sü ♦ 大 、丹 麦 、法 E 、像 意 志 联 邦 共 知 国 、 岛 、ki g  5'J、ft.大 

利 、 0 本 、户 A 堤 、荷 H 、新 西 ¥ _、棚 威 、葡 萄 牙 、西 M 牙 、 乌 干 达 、大 〒 列 «  化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国 、莫 到 坚 合 A  æ »

弃权: 奥地利、 G哈马、芬兰、希腊、爱尔兰、 Ë拉圭和墙典。

决议草案M以 1 0 9 票赞成、1 9 票反对J 票弃权获得通过（第 3 9 /1 4 8 M 号决 

议 ）。

主席:决议草案是关于裁军会议的报告的。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赞 成 : 阿 害 i于 、 尔 及 利 亚 、 安 哥̂ a 、 交 提 â 秘 巴 布 达 、 P弓 揭 妊 、 與 地 到 、 K 马 、 K 村 、 

孟 加 a 国 、 e 巴 多 斯 、 R 宁 、 不 丹 、 雄 到 维 3E、 ti茨 S•纳 、 巴 西 、 X 系 11、 保 加 W 亚 

、 布 尔 基 纳 法 索 、 通 甸 、 布 賤 迪 、 白 俄 罗 斯 -芳 结 埃 社 会 主 乂 共 秘 国 、 佛 得 南 、 中 非 共  

和 ！1 、 卞 ？S 、 智 到 、 中 国 、 毋 佗 tt亚 、 刚 果 、 哥 斯 黎 加 、 古 巴 、 基 m 1%斯 、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 民 主 ÿ 诵 赛 、 民 主 ft门 、 丹 麦 、 多 米 尼 加 共 和 国  > 尼 化 多 尔 、 埃 及 、 萨 尔 筑  

多 、 赤 遠 几 内 亚 、 埃 基 俄 比 亚 、 ¥ 、 芬 兰 、 ÏÏ、 ft亚 、 德 襄 志 民 主 共 国 、 加

纳 、 危 地 马 拉 、 几 内 亚 、 圭 亚 IP、 海 进 、 ※ 都 斯 、 甸 牙 利 、 印 度 、 印 度 尼 西 亚 、 伊 

朗 伊 斯 H 共 和 a 、 伊 拉 克 、 爱 尔 = 、 象 牙 演 库 、 牙 买 ：)]0、 r3旦 、 肯 尼 亚 、 《 6U奇 、 老 

射 人 民 民 主 共 和 国 、 黎 巴 嫩 、 某 資 托 、 利 比 里 亚 、 阿 《 伯 到 计 ,亚 民 A i)、 马 )È in斯 力a 
、 马 来 西 亚 、 马 尔 代 夫 、 马 里 、 马 耳 他 、 毛 里 塔 fg亚 、 毛 里 求 斯 、 墨 西 齊 、 索 古 、 淳 

'〉§ 哥 、 莫 比 克 、 尼 加 a /Ji、 尼 0 尔 、 g 日 利 亚 、 |jïi曼 、 巴 基 斯 坦 、 K， n, 、 R lii

* 随后，巴西代表旧向秘书处提出，该代表ffl原先考i t是弃权的。



、 械 ， 、 菲 偉 、 波 H、 卡 ti尔 、 罗 马 尼 $ 、 卢 ai l i 、圣 卢 西 亚 、 圣 文 森 持 和 格 tt纳 

丁 斯 、 圣 多 美 和 # 科 西 比 、 沙 特 P=1拉 伯 、 寨 内 加 尔 、 寨 舌 尔 、 寒 拉 利 昇 、 新 加 坡 、 蒙 

马 里 、 斯 里 M 卡 、 苏 丹 、 巧 里 南 、 瑞 典 、 阿 拉 伯 f 到 亚 共 和 H 、 泰 S1、 ÿ 母 、 ？ ？ i 尼 

，这 和 多 巴 哥 、 突 尼 斯 、 乌 干 这 、 乌 克 兰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乂 共 和 国 、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联 盟 、 P '。]拉 伯 联 合 8 长 a 、 坦 5；̂ 尼 亚 联 合 共 相 国 、 乌 拉 圭 、 桑 内 瑞 a 、 越 南 、 te门 

、 南 斯 拉 夫 、 扎 伊 尔 、 赞 比 亚 、 i韋 巴 布 韦 。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 ^ ： * 大 利 æ 、比 到 《I 、想 資 隆 、加 ， 大 、斤 菱 、法 国 、德 參 志 联 邦 共 科 国 、斧 腊 、 岛

、 kl è 列 、意 大 利 、 日 卒 、卢 為 堡 、尼 ☆ 尔 、荷 = 、新 西 兰 、.挪 威 、葡 萄 牙 、西班牙 

、土 耳 其 、大 不 5!1 « 及 北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S I 。

决 议 草 案 以 1 2 3 票赞成,1票反对、2 1票弃权获得通过（第 3 9 //1 4 8^^号决 

议 ）。

主席：下面，我们讨论决议草案0 , 该决议草案是关于第十次特别会议的建议

和决定的执行情况的。

要求对第5执行段进行分别表决。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现在就将其付诸表

决。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赞成:

反对:

P=I s ；f 、 P=I尔 及 利 亚 、 变 哥 扭 、 交 提 Jii和 巴 弗 te、 P=l根 îi、 奥 if. 利 

孟 加 拉 国 、 E 巴 多 斯 、 R 〒 、 不 ft、 玻 利 维 亚 、 ti茨 ft纳 、 e 西 、 

、 布 尔 基 纳 法 ， 、 通 甸 、 布 降 迪 、 白 俄 罗 斯 Î5雄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佛 得 角 、 中 印 共 0̂国 、 卞 得 、 智 到 、 母 伦 比 亚 、 刚 果 、 母 斯 这 黎 加  

、 捷 克 斯 ÏS伐 克 、 民 主 ft门 、 吉 布 提 、 多 米 尼 加 共 秘 国 、 尼 à 多 尔  

、 乔 请 几 内 亚 、 埃 ¥ 俄 比 亚 、 斐 ※ 、 芬 兰 、 加 !1|、 （̂ 比 巫 、 德 .《 志 

、 举 腊 、 危 地 马 找 、 几 内 亚 、 圭 亚 那 、 海 地 、 洪 # a 斯 、 句 牙 利 、  

、伊 朗 伊 斯 M 共 和 国 、伊 t à 克 、爱 尔 兰 、牙 买 加 、 a 、肯 尼 亚 、 

民 主 共 和 S 、 黎 巴 嫩 、某 索 托 、糾 tt里 亚 、P=i ft伯 糾 tt ,亚 民 A 国 、 

结 、马 来 西 亚 、马 尔 代 夫 、马 里 、毛 里 t§尼 亚 、 S 西 哥 、索 古 、摩 

1 泊 尔 、E 加 拉 i k 、尼 S 尔 、尼 B 利 亚 、阿 曼 、

菲 偉 宾 、波 兰 、卡 塔 尔 、罗 马 尼 亚 、卢 a i这 、圣 

加 尔 、寨 苦 尔 、新 加 坡 、索 马 里 、斯 里 M 卡 、苏 

国 、多 哥 、 t I i J S '这 知 多 G 母 、突 尼 斯 、岛 于 îi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ffl联 盟 、阿 《I 伯 联 合 《 长 f f l、

瑞 、越 南 、 f t 门 、南 斯 拉 夫 、脅 比 亚 、 i# 巴布

巴 墓 斯 坦 、 巴 ♦ 马  

多 美 秘 替 tt S 比 、

、 C 马 、 E ft、 

X 莱 国 、保加到亚 

、 時 : 麦 嗜 共 和 Lîi « 
、 古 、 革 IÊ ?1斯 

、 埃 及 》 ê* 尔 民 多  

民 主 共 和 国 、加纳 

印 « 、 印 ft 1 a 1 

料 iUI、老 財 人 民 

马 达 加 斯 加 -、 马 }ii 
vâ t ' 襄 杂 比 克 、 

、 e 拉 圭 、 秘 兽 、 

沙 ÎIP弓IÀ伯 、 赛 内

丹 、 瑞 典 、 p=nîi怕 利 亚 共 私 > ffl、 泰

、 岛 鬼 H 苏 维 埃 社 会  

坦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 ■>

主

澳 大 利 亚 、 比 利 时 、 加 會 大 、 丹 麦 、 法 11、 德 ,i 
到 、 0 本 、 卢 森 堡 、 倚 M 、 新 西 M 、 揮 威 、 葡 萄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国 、 美 利 坚 合 Â 国 。

志 联 邦 rt知 国 、 » 岛 

牙 、 西 班 牙 、 土 耳 其

乂 共 和 S 1、苏 

^  Hi圭 、愛内

R 色 洲 、意大 

大不 列 勉 及化

弃权: 无。

前言第5段以 1 1 7票赞成、1 9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主席: 下面我将决议草案0付诸表决。有人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  : ps]富 计 、 阿 尔 及 利 æ 、 交 哥 拉 、 Ik和 巴 布 这 、 P=!根 垃 、 奥 地 利 、 巴 oâ马 、 巴 tt、

à 加 fû Ü 、 巴 巴 多 斯 、 R 宁 、 不 ft、 玻 利 维 3E、 博 茨 瓦 纳 、 巴 西 、 文 菜 国 、 保 加 利 亚  

、 ★ 尔 基 纳 法 索 、 插 句 、 布 隆 迪 、 白 俄 ^ 斯 巧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1 、 "S * 隆 共 知 国 、 

佛 傳 角 、 中 # 共 和 国 、 得 、 智 利 、 中 国 、 母 伦 比 亚 、 刚 系 、 母 斯 达 黎 加 、 古 巴 、 基 

清 路 斯 、 捷 克 斯 :'S伐 克 、 民 主 乘 捕 赛 、 民 主 te门 、 丹 麦 、 吉 布 提 、 多 米 尼 加 共 知 国 、 

厄 ik多 尔 、 埃 反 、 萨 尔 R 多 、 赤 ÎI几 内 亚 、 埃 本 俄 比 亚 、 斐 、 芬 = 、 加 3Î、 R 比 亚  

、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国 、 加 纳 、 尋 腊 、 危 进 马 ft、 几 内 亚 、 圭 3E那 、 'Æ进 、 洪 都 拉 斯 、 

牙 到 、 印 度 、 印 度 尼 西 亚 、 斤 朗 f?斯 兰 共 柏 国 、 伊 拉 克 、 爱 尔 兰 、 象 牙 i每 岸 、 牙 买  

加 、 约 旦 、 肯 Ü 3E、 料 威 持 、 老 K 人 民 民 主 共 和 国 、 黎 E 嫩 、 系 《'托 、 到 tt里 亚 、 P=l 
拉 伯 利 比 亚 民 A 国 、 马 达 力 D斯 加 、 马 技 馈 、 马 来 西 3E、 马 尔 代 夫 、 马 里 、 马 耳 fft、 毛 

里 塔 尼 亚 、 毛 里 求 斯 、 Î•西 哥 、 蒙 古 、 摩 î§韻 、 英 众 比 克 、 尼 i白 尔 、 g 加 In â ' JE B 
尔 、 E 日 到 亚 * P=I曼 、 巴 基 斯 坦 、 巴 ， 马 、 巴 技 圭 、 械 鲁 、 菲 偉 宾 、 波 兰 、 卡 塔 尔 、 

罗 马 ■后 亚 、 卢 a K 、 圣 卢 西 亚 、 圣 多 美 和 普 杆 西 tt、 沙 特 P=I拉 伯 、 寨 内 加 尔 、 塞 ■£尔 

.蹇 拉 利 昂 、 新 加 《 、 索 马 里 、 斯 里 兰 卡 、 苏 ft、 巧 里 南 、 瑞 ft、 p °] a 伯 社 利 Æ 共 

国 、 泰 国 、 多 哥 、 持 立 尼 达 知 多 巴 母 、 突 尼 斯 、 乌 干 达 、 乌 克 兰 苏 结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_义 共 知 ffl联 盟 、 伯 联 合 S 长 国 、 坦 桑 尼 3E联 合 共 和 国 、 tï圭 

、 委 内 瑞 tà、 越 南 、 ft门 、 南 斯 拉 失 、 扎 伊 尔 、 赞 比 亚 、 津 巴 斤 韦 °

反对: 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色列、意太利、 .堡、 

:荷兰、葡葡牙、土耳其、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澳大利亚、冰岛、日本、新西兰、挪威、西班牙、大不列颇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决议草案0以 1 2 7票赞成， 1 1票反对, 7 票弃权获得通过（第 30/1480



号决议）。

主席:决议草案？是关于防止核战争的。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赞成
阿 富 ;•？ 、 阿 尔 及 利 亚 、 資 母 《 、 变 提 化 和 巴 布 这 、 阿 根 鼓 、 * 大 利 亚

马 、巴 W 、è 加 技 国 、巴 巴 多 斯 、 

、保力D利 亚 、布 尔 基 纳 法 家 、翅 

PI共 和 国 、彿 得 角 ■ '中 非 共 科 ( Ï 、

、古 巴 、率 浦 f ô 斯 、捷 克 斯 ※ 伐 克  

(H 、厄 lU ÿ 尔 、埃 反 、萨 尔 瓦 多 、 

i t亚 、像 意 志 民 主 共 柏 [ 1 、加 纳 、 

斯 、句 牙 利 、印 度 、印 度 尼 西 亚 、

R 宁 、 不 斤 、 玻 利 维 ÎE、 t « 茨 瓦 纳  

、 布 PI迪 、 白 俄 罗 斯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卞 n 、 智 利 、 中 ffl
、 民 主 ， 浦 赛 、 民 

# II几 内 亚 、 埃 率  

★ 腊 、 Æ 地 马 «1、 

伊 朗 伊 斯 H 共 粒 11 

老 射 人 民 民 主 共 知

、 哥 伦

i  f e 门 

俄 tt亚 

几内亚 

、伊拉 

国 、黎 

西 丑 、 

英桑比 

圭 、械

、« 地 到 、巴 ■>& 

、巴 西 、 À « 国  

义 共 和 [J] 、 傳 麦  

比 亚 、剛 果 、毋 斯 黎 加

、吉 布 提 、多 米 尼 加共秘 

、 S 5 S、芬 = 、板 《 ，闪 

、圭 亚 那 、海 地 、洪都拉 

克 、爱 尔 兰 、' 象 牙 a 岸 、 

巴 I « 、莱 索 托 、利 kb Ï  1  

马 尔 代 夫 、马 里 、马 耳 ffi 

克 、尼 泊 尔 、尼 加 fn â 、 

t 、菲 偉 英 、波 、卡 t| 

、圣 多 美 弁 普 村 西 t h 、 '/> 

、辦 里 兰 卡 、 f t 、苏里

牙 买 ÎJ»、乡》旦 、肯 尼 业 、料 f e t ï f、

、Pq拉 伯 到 比 亚 民 A 国 、 & 加 斯 加 、马 他 维 、马来 

、毛 里 塔 尼 亚 、毛 里 求 斯 、墨 西 母 、索 古 、摩 ÏS得 、

尼 B 尔 、 尼 0 到 亚 、 ps]曼 、 巴 基 斯 坦 、 巴 t 马 、 E 拉 

尔 、 罗 马 尼 亚 、 卢 ÏÏ te、 圣 户 西 亚 、 圣 文 為 持 和 格 tt纳 丁 斯  

tl阿 拉 伯 、 寨 内 加 尔 、 赛 舌 尔 、 ¥ fÈ利 昂 、 新 加 坡 、 索 马 里  

南 、 瑞 舆 、 pg a 伯 利 亚 共 和 国 、 泰 国 、 多 巧 、 特 * 尼 te和 多 巴 哥 、 突 尼 斯 、 乌 干 这  

 ̂ 、 ^ 克 兰 巧 维 埃 社 会 主 X 共 秘 国 、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狗 a 联 盟 、 阿 扭 伯 联 合 S 长 H 、

坦 *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 乌 拉 圭 、 垂 内 瑞 扭 、 越 南 、 ft门 、 南 斯 夫 、 扎 m 尔 、 赞 比 亚  

、 巴 布 〒 。

反对: 比利时、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大不列戟I及北爱尔兰联合 

一 一 王 国 、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加拿大、丹麦、冰岛、以色列、 曰本、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



荀萄牙、西班牙、土耳其。

决议草案P以 1 2 8票赞成， 6票反对， 1 2票弃权获得通过。 (第 39/148?
号决

主席 : 下面我们将审议关于审查《八十年代作为第二4^裁军十年的宣言》的决

第一委员会未经录决通过该决议。我是否可以认为太会也愿意这样做？

决议草案Q得到通过（第 3 9 / 14 8 Q 号决议）。

主席 : 决议草案R的标题为 " 裁军委员会报告"。第一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该 

决议Ü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愿意这样做？

决议草案R获得通过（第 3 9 / 1 4 8 E号决议）。

主席 : 最后我们来审议载于第一委员会报告第6 8 段中的决定革案。第五委员 

会关于该决定草案方案预算内容的报告载于第A/39/795号文件之中。

有人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阿 富 、阿尔及利亚、安̂母拉、$ 提fji和巴布这、阿根鼓、澳大利3E、H地利、巴咱 

马、巴科、孟加a 国、巴巴多斯、tt利时、P1宁、〒丹、矮利维3E、博茨氏纳、巴西 

、文寒国、保加利亚、布尔甚纳法當、通句、布賤迪、白微罗斯男结埃社会主义共納 

H、"！麦降共知国、加會大、佛得角、中非共和国、卞得、智利、中国、母伦比亚、

剛 系 、毋斯这黎加、左 巴 、基请ï§斯 、捷克斯;名 伐 克 、民主柬塘赛、民主 ft门 、丹麦 

、吉 布 提 、多米尼加共和国、尼/ji多 尔 、埃 及 、萨尔 Pi多 、赤道几内亚、埃寨俄比亚 

、斐 、芬 兰 、法 国 、加 迈 、 比 亚 、德意志民主共 0̂ (1、德 . f t 志联邦共和 (1、加纳 

、希 腊 、危地马 a 、几 内 亚 、圭 亚 邪 、海 地 、 都 拉 斯 、甸 牙 利 、：+ 岛 、印 度 、印度 

尼 西 亚 、伊朗伊斯兰共^0国 、伊 là克 、爱 尔 兰 、W 色 列 、S 大 利 、象 牙 岸 、牙买加



、日 本 、r 3 旦 、肯 尼 亚 、抖威 持 、老 勉 人 民民 主 共 知 国 、黎 巴 嫩 、某 索 托 、利 I t 里亚 

、 阿 拉 伯 利 tt S 民 A 国 、卢 鼻 埋 、乌 这 加 斯 加 、马 拉 维 、马 来 西 亚 、马 尔 代 夫 、马里 

、马 耳 他 、毛 里 塔 尼 亚 、毛 里 求 斯 、墨 西 母 、索 古 、摩 : 名母 、英 祭 比 克 、尼，☆ 尔 、荷 

H 、新 西 = 、尼 加 拉 /U、尼 S 尔 、尼 日 利 3E、擁 威 、阿 曼 、巴 基 斯 坦 、巴 ♦ 乌 、巴拉 

圭 、ffi鲁 、菲 偉 实 、波 兰 、葡 萄 牙 、卡 塔 尔 、罗 马 尼 亚 、卢 班 达 、養 卢 西 亚 、圣文為 

和 格 f t 纳 丁 斯 、圣 多 美 知 替 林 西 比 、y M i阿 技 伯 、赛 内 加 尔 、塞 舌 尔 、基 拉 利 》 、 

M io jsS、索 马 里 、西 班 牙 、斯 里 兰 卡 、巧 丹 、巧 里 南 、瑞 典 、阿 拉 伯 时 利 3E共 和 国 、 

秦 国 、多 毋 、 尼 这 和 多 巴 哥 、突 尼 辦 、土 耳 其 、乌干 j i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 和 国 、苏 结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11联 盛 、两 « I伯 联 合 a 长 国 、大 不 列 《 反 化 爱 尔 M 联合 

王 国 、坦 JÎÏ尼 3E联 合 共 和 国 、乌 ÿà圭 、姿 内 瑞 《I 、越 南 、t e 门 、南斯 fit夫 、扎 伊 尔 、 

赞 比 亚 、速 巴 布 韦 。

反对 : 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 : 零票。

决定草案以1 4 5 票赞成， 1 票反对，零票弃权获得通过。

主席 : 下面我请愿意在表决以后解释其投票的代表们发言。

佩雷斯先生（古 巴 ) : 我国代表a 投票赞成题为 "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的决议 

草案H。但是7 "我们要声明的是，这一决议草案的通过不应该适用于其他在自愿捐 

助基础上进行工作的机构和研究所。这一点专门适用于利用联合国预算的联合国裁 

军研究所某些活动筹资的规定。

罗斯先生 ( 意大利）：我国代表因在第一委员会对关于防止核战争的第A /C，1 /

3 9 / ï 7 ë i T 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时投了弃权票。对第一委员会就这一项目，其中包

括第A /c  . 1 / 3 9 / l .  4 0 号决议草案在本届会议上的讨论所得出的倘价清楚地要求

作更为详细的研究。防止核战争毫无疑问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对 

许多国家来说，其中包括意太利，它是一个灾难性的选择。

因此，我们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全球性解决办法将最有•可能导致具体的结果，



而不是某些单方面倡议所赞成的方法，这些倡议经常是不成熟的。由于这一原因 , 

我国代表闭投票反对载于第A//C . 1 / 3 9 / L .  6 4 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

钱嘉栋先生 ( 中国）：中国代表ffl愿意对剛才通过的 " 双这核武器谈判"决议 

作一简单的解释性发言。

在第五委员会表决这一草案的时候我们代廣团投了弃权票。 这是因为美苏在 

如何恢复双这会谈的问题上还持有分救。 当时，我们曾经说明，这绝不意味着我 

们不赞成苏联和美国恢复它们之同的会谈。 相反，我们真诚地希望，它们能够适 

应世界人民的要求，各自作出努力，使会谈尽可能早地恢复。

最近，苏联和美国已经商定，将就核武器和外空武器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谈判。 

这是值得我们欢迎的。 为此，我们现在对这一决议草案改投了赞成票。 我们殷 

切地希望它们能够认真谈判，早 B达成有利于缓和国际形势并不损，其他国家利益 

的裁军协议。

主席 : 我们现在结束对议程项目5 9 的讨论。 大会现在开始处理第一委员会 

关于议程项目6 2 的报告，这份报告载于A /  3 9 / 7 5 2 号文件，题为 "印度洋和 

平区宣言的贯彻情况"。

大会现在将对第一委员会在其报告（A / 3 9 / 7 5 2 )第 8 段中建议的决议草案作 

出决定。

第五委员会关于这一决议草案的方案颁算内容的报告载于A /39 / /80  1 /^ev.  1 

号文件。

第一委员会没有进行表决就通过了这一决议草案。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 

望这样做？

决议草案通过 ( 第 39力 4 决 议 )。

主席 : 我们结束对议程项目6 2 的审议。 我们现在开始讨论第一委员会关于 

议程项目6 3 的报告，这一报告载于V B 9 / 7 5 3 号文件，题为 " 世界裁军会议 "。

第一委员会提出的决议草案载于其报告（A / 3 9 / 7 5 3 )的第8 段。



第五委员会关于这一决议草案的方案预算内容的报告载于A / 3 9 / 7 9 5 号文件。

第一委员会没é 进行表决就通过了这一决议草案。 我是否能认为大会也愿意 

通过这一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通过 ( 第 3 9 / / 1 5 0 f决 议 ) 。

主席 : 我们结束对议程项目6 3 的讨论。 我们现在审议第一委员会关于议程 

项目 6 5 的报告，这项报告载于A / 3 9 / 7 5 5 号文件，题为 " 全面和彻底地裁军"。

大会将对第一委员会在其报告（A / /3 9 /7 5 5 )的第2 9 段中提出的十项决议草 

案作 Hi决定。

决议草案A题 为 “禁止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环境改变技术公约缔约国 

审查会议 " 。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赞 成 : 阿 富  ':于 、安 毋 ï à 、安 提 fu ^0巴 布 这 、阿 棍 Ü 、 大 和 亚 、舆 地 利 、 E 马 、 E t t 、孟 

力D拉 国 、巴 e 多 斯 、比 利 、 R 宁 、不 丹 、被 利 维 亚 、 t i 茨 瓦 纳 、巴 西 、文 莱 国 、保 

加 利 亚 、布 尔 基 纳 法 索 、通 问 、布 Ü 迪 、 白 俄 罗 斯 巧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秘 f f l、略麦降共  

和 国 、加 拿 大 、佛 得 角 、中 非 共 知 国 、卞 得 、智 利 、母 伦 比 亚 、刚 果 、哥 斯 达 黎 加 、 

古 巴 、赛 消 Ï I 斯 、捷 克 斯 ※ 伐 克 、民 主 隶 浦 寨 、民 主 te门 、丹 麦 、吉 布 提 、多米尼加 

共 秘 1 1、厄 化 多 尔 、埃 及 、 尔 瓦 多 、赤 道 几 内 亚 、埃 * 俄 t t 亚 、 、芬 M 、加這 

、德 . f t 志 民 主 共 和 S 、11襄 志 联 邦 共 和 1 1 、力0 纳 、♦ 腊 、危 地 马 ÿü、几 内 3E、圭亚卵 

、海 ift、※ 鄙 a 斯 、句 牙 利 、：★ 岛 、印 度 、印 度 尼 西 亚 、伊 朗 伊 斯 = 共 和 国 、伊技克 

、爱 尔 = 、k l色 列 、S 大 利 、 象 牙 落 岸 、牙 加 、 ！3 本 、 rs B 、肯 尼 亚 、抖 i U t 、老 

扭 人 民 民 主 共 和 国 、黎 巴 » 、系 索 托 、网 《I 伯 利 t t 亚 民 A 国 、卢 為 读 、马 这 加 斯 加 、 

马 技 维 、马 来 西 亚 、马 尔 代 夫 、马 里 、马 耳 把 、毛 里 搭 尼 亚 、毛 里 求 斯 、， 左 、摩 ig 

毋 、尼 Æ 尔 、荷 兰 、新 西 = 、E 加 拉 化 、尼 0 尔 、尼 0 利 æ 、挪 fet、巴 布 3E新几内亚  

、秘 * 、菲 偉 其 、波 H 、葡 甸 牙 、卡 塔 尔 、罗 马 iE亚 、户 f i 这 、圣 户 西 亚 、圣 义 為 H



和 格 杆 纳 丁 斯 、萨 摩 亚 、圣 多 美 和 普 科 西 比 、 特 阿 拉 伯 、赛 内 加 尔 、赛 舌 尔 、赛拉 

’利 昂 、新 加 坡 、索 马 里 、西 班 牙 、斯 里 = 卡 、苏 斤 、巧 里 南 、瑞 典 、阿 拉 伯 殺 到 巫 共  

和 国 、泰 1Î1、多 郑 、特 à 尼 t e 和 多 巴 骨 、突 尼 斯 、土 耳 其 、乌 干 达 、乌 克 = 巧雄埃社  

会 主 义 共 éo国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a 联 盟 、阿 也 伯 联 合 g 长 国 、大 不 列 1̂5 北爱尔 

H 联 合 王 国 、坦 îfe E 亚 联 合 共 知 国 、乌 拉 圭 、 f t 门 、南 斯 拉 夫 、扎 伊 尔 、贺 比 亚 、读 

G 布 卞 •

反对：Ï

: 墨西 哥 、英桑比克、E ，马 、垂 内瑞垃

决议草案A 以 1 3 6 票赞成，零票反对，4 票弃权通过（第 3 9 / 1 5 1 A号决议)。 * 

生席 : 决议草案B题 为 " 对无核区问题各方面的研究"。

第五委员会关于这一决议草案的方案激算内容的报告载于A / 3 9 / 7 9 5 f 文件。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Ç

赞 成 : pîl富 斤 、阿 尔 及 利 3E、交 毋 拉 、交 提 fu和 e 布 达 、阿 根 妊 、澳 大 利 亚 、奥 地 利 、巴

马 、巴 t t 、孟 加 拉 1 1、巴 巴 多 斯 、比 到 时 、 R 宁 、不丹•、玻 利 维 Ï 、 t î 茨 R 纳 、文莱 

ü 、保 加 利 亚 、布 尔 基 纳 法 索 、插 《J 、布 隆 迪 、 & 俄 罗 斯 巧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 、略 

麦 賤 共 知 Ï Ï 、加 大 、佛 傳 角 、中 非 共 弁 1 Ï 、卞 得 、智 利 、中 国 、得 伦 比 亚 、剛 系 、

毋 斯 这 黎 加 、古 F_!、率 消 路 斯 、捷 克 斯 ※ 伐 克 、民 主 乘 诵 赛 、民 主 f t 门 、丹 麦 、吉布

利比里亚代表ffl随后告诉秘书处它本来准备投赞成票。



提 、 多 米 尼 加 共 知 国 、 尼 / J i 多 尔 、 埃 f t 、 I " 尔 瓦 多 、 赤 道 几 内 变 、 埃 基 俄 比 亚 、 斐 5 S  

键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国 、 德 《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 加 纳 、 # 腊 、 危 地 马  

海 i t 、 I M i l 斯 、 甸 牙 利 、 岛 、 印 度 尼 西 亚 、 伊 朗 i f 斯 兰 共

、芬 H 、法 

技 、几内亚 

知 国 、伊 }4 

、斜威 H 、 

马这加斯加 

、墨西 哥 、 

尼日利亚、 

其 、波 兰 、 

、 ¥ 3E、 

、常马 里 、

11、 加 這  

、 圭 亚 ÜP 

克 、 爱 尔  

老 射 人 民  

、 马 拉 维  

索 左 、 摩 

挪 威 、 P=! 
葡 萄 牙 、

= 、kl色 5ij、意 大 利 、象牙巧岸、牙 买 加 、E3本 、乡■î旦 、肯尼亚 

民主共秘a 、黎 e 嫩 、系 蒙 托 、阿 tfi伯利比亚民A 国 、卢為 îê 、 

、马 来西亚、马尔代 夫 、马 里 、马耳 ift、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 

ï§哥 、英祭比克、尼 泊 尔 、待 兰 、新西 兰 、尼加拉化、尼 0 尔 、 

« 、巴基斯坦、巴，马 、K 布亚新几内亚、巴 tt圭 、 ！é « 、菲偉 

旺 达 、圣户西亚、圣文森M 枯村纳丁斯 

、基内 加尔、基 古 尔 、寒拉利 f t 、新加被 

南 、瑞 典 、阿 tÈ伯《利 亚共 秘 国 、泰 I I、 

、乌干& 、岛克兰？$ 维埃社会主义共 °̂11 

« 长 [1 、大不列 AS反化爱尔兰联合王 国 、 

越 南 、fc门 、南斯拉夫、扎 伊 尔、赞 It亚

尼 亚 、 卢 

沙 n p= ]拉 伯  

苏 丹 、 苏 里

卡 塔 尔 、 罗 

圣 多 美 秘 普 村 西 比 、

西 班 牙 、 斯 里 兰 卡 、

多 母 、 特 ÙEte和 多 E 毋 、 突 尼 斯 、 土 耳 其  

、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ü 联 盟 、 P̂ Hîl伯 联 合  

坦 ÏÎ5尼 亚 联 合 共 秘 11、 乌 «1圭 、 委 内 瑞 拉 、 

、 ';t E 布 韦 。

反对： 无。

弃 权 ; 印 度 、美 糾 坚 合 A n •

决议草案B 以 1 4 0 票赞成零票反对两票弃权获得通过（第 A /  1 5 1時 决议 ),

* 巴西和利比里亚代表a 随后告诉秘书处它们本来准备投赞成票。



主席 : 大会现在将对决议草案C进行表决，该决议草案是关于常规武器裁军的 

研究报告的。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将通过决谈草案C?

决议草案C获得通 过 ( 第 3 9 /1  51 C号决议）。

主席 : 大会现在将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 该决议草案题为 " 核武器冻结 "。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赞成 : 、e 村 、孟 加 t t 国 

B  iü利 亚 、布尔甚 

共 和 (11、》 得 角 、

阿富 ;干、阿尔及刹亚、 母 技 、$ 提 /u 和 巴布达、阿 榻 赶 、奥地利 

、Æ 巴多斯、R 宁 、〒 丹 、玻 利结 亚 、博 茨 纳 、巴 西 、文 莱 国 、

纳 法 荒 、插 甸 、布 踐 迪 、白 俄 罗 斯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秘 E 、o f 菱 PI 

中 非 共 知 国 、智 利 、哥 fÈ比 亚 、刚 果 、古 巴 、率 消 路 斯 、捷 克 斯 伐 克 、民 主 f t 门 、 

吉 布 提 、尼 Jk多 尔 、读 及 、赤 递 几 内 巫 、埃 赛 俄 比 亚 、斐 ※ 、芬 ^ 、加 i l 、11港志民 

主 共 和 E 、券 腊 、几 内 亚 、句 牙 利 、印 度 、印 度 尼 西 亚 、伊 朗 伊 斯 H 共 知 ( 1 、伊拉克 

、爱 尔 M 、乡3 旦 、肯 尼 亚 、 M s u t 、老 S i人 民 民 主 共 和 H 、黎 E 嫩 、莱 索 托 、阿也伯 

利 Æ 3E民 A 国 、马 达 加 斯 加 、马 技 维 、马 来 西 亚 、马 尔 代 夫 、马 里 、毛 里 塔 尼 亚 、毛 

里 求 斯 、* 西 哥 、索 古 、摩 '洛母、英 烧 比 克 、尼 泊 尔 、尼 加 技 f u 、尼 B 尔 、尼 S 利 3E 

、阿 曼 、巴 基 斯 坦 、巴 ， 马 、巴 布 亚 新 几 内 亚 、秘 鲁 、波 兰 、卡 培 尔 、罗 马 尼 亚 、圣 

文 為 Î I 和 格 t t 纳 丁 斯 、萨 摩 亚 、 持 psftl伯 、率 吉 尔 、率 拉 利 昂 、新力n 域 、索 马 里 、 

斯 里 兰 卡 、巧 丹 、苏 里 南 、阿 t t 伯 殺 利 亚 共 和 国 、泰 国 、多 毋 、特 Ù 尼 达 和 多 巴 哥 、 

突 尼 斯 、 g 干 这 、岛 克 兰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狗 国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联 盟 、püj拉 

伯 联 合 餘 长 国 、坦 桑 尼 亚 联 合 共 知 ü 、委 内 搞 拉 、越 南 、 f t 门 、南 斯 拉 夫 、赞 比 亚 、 

>♦巴 布 f 。

反对: tb到 0Ï、 加 拿 大 、 丹 麦 、 法 ffl、 《 ,«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 ：★ 岛 、 kl色 列 、 意 大 利 、 0 丰 、 

卢 Aîf、 倚 = 、 新 西 M 、 挪 威 、 葡 《 牙 、 西 班 牙 、 土 耳 其 、 大 〒 列 料 及 北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国 、 美 利 坚 合 Â 国 。



:1l大 利 亚 、G 哈 马 、卞 得 、中 国 、哥 斯 t e 黎 tin、多 水 尼 加 共 国 、萨 尔 1 多 、 Æ 马 

位 、圭 、1  g p、海 地 、洪 都 tü斯 、象 牙 落 岸 、巴 t à 圭 、户 0i '达 、圣 卢 西 亚 、瑞 典 、乌拉 

圭 、扎 伊 尔 。

决i义韋案P 以 1 0 4 票赞成、1 8 票 反 对 8 票弃权获得通过 ( 第 3 9 /1  51 Ü号 

决 谈 ）。 *

主席 : 决议草案E是关于联合国系统内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和规划对军备限 

制和裁军事业所做出的贡献的问题。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赞 成 : 富 '> f、两尔反利 3E、支母 f t 、交提 /k éa巴布这、P'-l根 妊 、巴 f t 、孟加拉国、R 宁 、

不 丹 、玻利结 3E、t f 茨 瓦 纳 、文 系 国 、得加利 3E、布尔基纳法索、布 降 迪 、白供罗斯

巧结埃社会主乂共 ^0国 、每菱隆共斜 S 、佛 得 角 、中非共知 国 、卞 傳 、智 利 、毋伦比

亚 、刚 系 、哥斯达黎加、古 巴 、赛消 ï § 斯 、捷克斯 ※ 伐 克 、民主 t e 门 、多来尼加共如

国 、厄/il多 尔 、埃 、萨尔瓦多、赤递几内亚、埃率俄比亚 、 S  » 、力0 a 、德禁志民

主共和 国 、加 纳 、危地马 a 、几 内 亚 、圭 亚 那 、海 地 、ÿ、都 技 斯 、句 牙 利 、印 度 、 ÉP

度尼西亚、f f 胡伊斯兰共 ^0国 、 拉 克 、象牙鬼岸、乡力旦、肯 E 亚 、样 威 、老财人

民民主共知国、黎巴 * 、系 索 托 、阿 fÈ 伯利化亚民 A 国 、马廷加斯加、马 拉想 、玛来

西 亚 、马尔代夫、马 里 、毛里搭 尼 正 、毛里求斯、墨 西 肯 、* 古 、摩 1% ^ 、* 杂比克

、尼 尔 、尼加拉 化 、 E  0 尔 、尼 B 利 亚 、阿 曼 、巴县斯坦、巴，马 、G 布亚新几内

«

亚 、巴 t t 圭 、 鲁 、菲偉宾、波 兰 、卡塔 尔 、罗马尼 3E、卢 f f i达 、圣卢西亚、圣文爲

表决之后，哥斯达黎加代表团向秘书处提出，该代 表 团 原 先 考虑投赞成 票 . 
利比里亚代表团向秘书处提出，该代表团原先考虑弃权。



tt和 fê村 纳 丁 斯 、 萨 摩 亚 、 圣 多 美 和 替 村 西 比 、 赛 内 加 尔 、 赛 务 尔 、 赛 拉 利 孫 、 苏 丹  

、 苏 里 南 、 阿 fü伯 利 $ 共 和 国 、 泰 11、 多 母 、 H i 尼 达 和 多 巴 母 、 突 尼 斯 、 乌 干 达  

、 乌 克 H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乂 共 料 国 、 苏 结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联 盟 、 阿 拉 伯 联 合 《 长 国 、 

坦 杂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a 、 乌 îii i 、 委 内 瑶 拉 、 越 南 、 te门 、 南 斯 tà夫 、 扎 伊 尔 、 赞 比 3E
、 速 巴 布 韦 。

反对 :

弃权 :

漢 大 利 亚 、I t 利 时 、加 ， 大 、法 1 1 、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J<岛 、k l色 列 、意 大 利 、 日 

丰 、卢 為 堡 、荷 兰 、新 西 兰 、挪 威 、葡 萄 牙 、沙 î t 阿 拉 伯 、土 耳 其 、大 不 列 《 及化爱  

尔 H 联 合 王 1 1 、美 利 坚 合 A  1 1 。

奥 地到、巴 ">â马 、巴巴 多斯、巴 西 、中 国 、民主 f t 门 、丹 麦 、芬H 、希 腊 、爱 尔 兰 、 

利 t t 里 æ 、， 马 里 、西班 牙 、瑞 典 。

决议草案E 以 1 0 9 票赞成,1 8 票反对>1 4 票弃权获得通过 ( 第 3 9 /1  5 1E号 

决 议 )。

主席 : 大会现在将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该决议草案題为 " 军事研究与发展。

该决议草案的第五委员会关于所涉预算方案的报告载于A / 3 9 / 7 9 5 号文件。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块。

赞 成 : 富 斤 、P=I尔 及利 亚 、支齊《I 、交提化和巴 布 廷 、阿 棍 妊 、演大利 1 、奥 地 利、巴

马 、 巴 tt、 孟 加 拉 i l 、巴 巴 多 斯 、 R 宁 、 〒 丹 、 到 维 亚 、博 茨 f i 纳 、 巴 西 、文莱国 

、保 加 利 亚 、布 尔 基 纳 法 蒙 、翅 句 、布 隆 迪 、白 俄 罗 斯 巧 结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 麦 

隆 共 知 国 、加 章 大 、佛 傳 角 、中 非 共 和 国 、卞 Î I 、智 利 、中 国 、母 伦 比 亚 、剛 系 、 "9 

斯 t e 黎 加 、 古 巴 、率 浦 ï ê 斯 、捷 克 斯 # 伐 克 、民 主 ， 浦 赛 、民 主 f t 门 、 丹 麦 、 吉 布 提  

、多 米 尼 加 共 知 国 、尼 化 多 尔 、埃 及 、萨 尔 ü 多 、赤 道 几 内 3E、埃 孝 俄 比 亚 、 ÿ  51? 、

芬 H 、法 f f l、加 L Ï、销 ,ft志 民 主 共 和 国 、加 纳 、★ 腊 、危 地 马 拉 、几 内 亚 、几内亚比  

、圭 亚 耶 、读 地 、洪 都 技 斯 、甸 牙 利 、：★ 岛 、印 度 、印 度 尼 西 亚 、伊朗 伊 斯 兰 共 和



S I、伊 《[ 克 、爱 尔 兰 、1•义色 5iJ、意 大 利 、象 牙 海 岸 、牙 买 加 、 0 丰 《乡力 旦 、肯 尼 亚 、

抖 S 玲 、老 財 人 民 民 主 共 和 国 、黎 巴 嫩 、莱 索 托 、利 th里 亚 、阿 « I 伯 利 比 亚 民 A 国 、

马 '达 J]0斯 }JQ、马 tà维 、 马 來 西 亚 、马 尔 代 夫 、马 里 、 马 耳 他 、毛 里 塔 f ê 亚 、 t 里求斯 

、墨 西 哥 、索 古 、摩 ※ 哥 、尼 ☆ 尔 、新 西 兰 、尼 加 t t 化 、尼 g 尔 、尼 日 利 亚 、挪 S 、 

阿 曼 、巴 基 斯 坦 、巴 當 马 、巴 布 亚 新 几 内 亚 、巴 « 圭 、W 鲁 、菲 偉 其 、波 兰 、葡萄牙 

、卡 塔 尔 、罗 马 E 亚 、卢 e 达 、圣 卢 西 亚 、圣 文 纳 丁 斯 、伊 i f 亚 、圣多美 

和 普 杆 西 t t 、沙 阿 fî[ 伯 、赛 内 加 尔 、赛 吉 尔 、赛 找 利 昂 、新 加 t e 、常 马 里 、西 K 牙 

、斯 里 兰 卡 、 丹 、 ’芳 里 南 、瑞 典 、阿 拉 伯 利 亚 共 和 国 、泰 国 、多 哥 、 «  i l 尼这和 

多 巴 母 、突 尼 斯 、乌 干 达 、乌 克 兰 范 维 埃 社 会 主 乂 共 ^0国 、巧 维 埃 社 会 生 义 共 ^011联 

盟 、阿 a 伯 联 合 《 长 国 、大 〒 5ij« 及 北 爱 尔 竺 联 合 王 国 、坦 è 尼 亚 联 合 共 知 国 、乌拉 

圭 、要 内 瑞 、越 南 、 t e门 、南 斯 拉 夫 、扎 伊 尔 、赞 比 3E、潭 巴 布 率 。

美 糾 坚 合 A 国 。

弃 权 : t t 到 时 、僮 意 志 联 幷 共 和 I I 、卢 為 堡 、荷 H 、土 耳 其 。

决议草案？以 1 4 1 票赞成、1票反对、5 票存权获得通过 ( 第 3 9 /1  51：F号决议）。

主席 : 决议草案G是关于审议联合国在裁军领城的作用的。

第一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G。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将采取同种

做法？

决i义草案G获得通过 ( 第 3 9 /1 5 1 G 号决议 )。

主席 : 决议草案H是关于禁止生产用于武器目的的裂变材料。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赞 成 : P5)富斤 、psj尔 及 利 亚 、变 得 拉 、資 提 f j i秘 巴 布 这 、澳大料 亚 、奥 地 利 、巴 哈 马 、巴村 

、盡 加 拉 国 、巴 巴 多 斯 、比 利 时 、 51宁 、〒 丹 、被 利 维 亚 、博 茨 瓦 纳 、文 莱 国 、保加 

到 亚 、布尔基纳 法 索 、通 甸 、布 降 迪 、白俄罗斯 巧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S麦降共和  

B1、加， 大 ，、佛 得 角 、中非共 和 国 、卞 得 、智 利 、母 伦 比 亚 、剛 * 、母 斯 达黎 加 、古 

巴 、率 消 f ê 斯 、捷 克 斯 î § 伐 克 、民 主 乘 浦 寨 、民 主 t e 门 、丹 麦 、吉 布 提 、多米尼加共  

和 国 、尼 化 ÿ 尔 、埃 及 、萨 尔 多 、赤 道 几 内 亚 、埃 基 俄 比 亚 、 、芬 兰 、加 後 、 

键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国 、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 腊 、危 地 马 拉 、几 内 亚 、几内亚比乡g 、圭 

亚 那 、Î Ï 地 、洪 都 tà斯 、句 牙 到 、：+ 岛 、印 度 尼 西 亚 、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伊 JÜ克 、

爱 尔 兰 、k l色 列 、S 大 利 、 象 牙 海 岸 、牙 买 加 、 B 卒 、r j 旦 、肯 E 亚 、斜 威 持 、老射 

人 民 民 主 共 和 国 、黎 巴 « 、系 ， 托 、利 比 里 亚 、阿 拉 伯 利 比 亚 民 A  ( 1 、卢 鼻 Ü 、马达 

加 斯 加 、马 fÈ结 、马 来 西 亚 、马 尔 代 夫 、马 里 、马 耳 他 、毛 里 Ü 尼 亚 、毛 里 求 斯 、墨 

西 毋 、， È 、厚 洛 母 、尼 î â 尔 、街 兰 、新 西 H 、尼 加 /U 、尼 0 尔 、尼 日 利 æ 、棚威 

、阿 曼 、巴 基 斯 坦 、巴 ， 马 、巴 布 亚 新 几 内 亚 、巴 拉 圭 、 f ô 鲁 、菲 偉 其 、波 兰 、葡萄 

牙 -、卡 搭 尔 、罗 马 尼 亚 、卢 班 廷 、圣 卢 西 亚 、圣 文 為 W 知 格 t t 纳 丁 斯 、萨 摩 亚 、圣多 

美 和 普 村 西 比 、沙 特 阿 拉 伯 、蹇 内 加 尔 、寨 苦 尔 、寨 技 到 昂 、新 加 《 、索 马 里 、西班 

牙 、斯 里 H 卡 、苏 f t 、苏 里 南 、瑞 典 、阿 HI伯 轻 利 亚 共 和 S 、泰 I I 、多 母 、特 i 尼这 

秘 多 巴 毋 、突 后 斯 、土 耳 其 、乌 干 达 、岛 克 兰 巧 结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苏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联 盟 、阿 技 伯 联 合 a 长 国 、坦 杂 尼 亚 联 合 共 弁 国 、乌 l i 圭 、委 内 瑞 }i l 、越南 

、 f t 门 、南 斯 }È 夫 、扎 伊 尔 、赞 比 亚 、译 巴 布 韦 。

反对:无

弃 权 : 播 鼓 、巴 S 、中 国 、法 ü 、印 度 、英 森 比 克 、大 〒 列 I I 及 北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S 、美利

坚 合 A E 。

决议重案H以 1 4 0 票赞成、0 票反对8 票弃权获得通过 ( 第 39 /1  51H号决议)。



A/39/PV.102
ko

主席 : 决议草案工题力 " 制止海上军备竞赛：限制和削减海上军备以及将建立 

信心的措施扩大到各小海城" 。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赞 成 : psi富 、阿 尔 f t 利 亚 、$ 哥 拉 、交 提 化 和 巴 布 达 、P=I根 娃 、E 村 、 Ü1宁 、 f t 纳 、 

保 加 利 亚 、布 尔 基 纳 法 索 、布 « 迪 、白 俄 罗 斯 另 结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略 麦 Pi « 和 国  

、中 非 共 和 国 、智 到 、哥 位 比 亚 、刚 系 、古 巴 、赛 浦 ï § 斯 、捷 克 斯 i â 伐 克 、民 主 t e 门 

、赤 S i几 内 亚 、埃 寨 《 t b 亚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国 、力û纳 、几 内 亚 、圭 亚 牙 利 、 

f? 朗 伊 斯 兰 共 弁 国 、伊 ÏÈ克 、牙 买 加 、乡 旦 、肯 尼 丑 、料 S  î f 、老 勉 人 民 民 主 共 和 国  

、系 索 托 、阿 《1伯 到 比 3E民 A 国 、玛 这 加 斯 加 、马 扭 维 、马 里 、马 耳 他 、毛 里 塔 JE亚 

、墨 西 哥 、蒙 古 、英 A 比 克 、尼 加 拉 化 、尼 g 利 亚 、 E ， 马 、波 兰 、卡 塔 尔 、罗马尼 

亚 、圣 文 為 特 枯 科 纳 丁 斯 、沙 持 阿 tîi伯 、赛 舌 尔 、基 拉 利 昂 、阿 拉 伯 利 亚 共 和 E 

、多 母 、 î t l L 尼 这 和 多 巴 哥 、突 尼 斯 、乌 干 达 、 岛 克 =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 、共 和 国 、巧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H 联 盟 、阿 t i 伯 联 合 a 长 1 1 、坦 *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委 内 璃 技 、越南 

、 f c 门 、南 斯 拉 夫 、赞 比 亚 、運 巴 布 韦 。



)X . M  : 演 大 利 亚 、Æ 利 时 、加 ♦ 大 、斤 t . 、法 国 、德 , t 志 联 邦 共 狗 i l 、才 岛 、 ê  5(1、 ' f t 大 

到 、 0 卒 、卢 鼻 堡 、荷 兰 、新 西 H 、挪 威 、葡 萄 牙 、西 班 牙 、土 耳 其 、大 不 « 及北 

爱 尔 竺 联 合 王 国 、美 利 坚 合 H 。

弃 权 : 與 地 利 、巴 ûg马 ，孟 )]|]拉 国 、巴 巴 多 斯 、不 丹 、玻 利 维 亚 、巴 西 、文 莱 I I 、通 甸 、卞 

傅 、中 I ! 、哥 斯 达 黎 加 、民 主 柬 诵 寨 、吉 布 提 、多 米 尼 加 共 和 a 、尼 化 多 尔 、埃 及 、

萨 尔 瓦 多 、 斐 5：̂、芬 兰 、★ 腊 、Æ 地 马 f ü 、几 内 亚 比 绍 、海 地 、洪 郁 拉 斯 、印 度 、印 

度 尼 西 亚 、爱 尔 兰 、 象 牙 海 岸 、到 比 里 亚 、马 采 西 亚 、马 尔 代 夫 、毛 里 求 斯 、摩 Î咨母 

、尼 0 尔 、阿 曼 、巴 基 斯 坦 、 e « 圭 、 鲁 、菲 偉 宾 、户 B i t t 、圣 卢 西 亚 、萨 摩 亚 、

審 内 加 尔 、新 加 姆 、蒙 玛 里 、斯 里 兰 卡 、ê 丹 、苏 里 南 、瑞 典 、泰 f f l、乌 拉 圭 、扎伊 

尔 。

决议草案工以7 0 票赞成 1 9 票反对5 3 票弃权获得通过（决议第3 9 /1  51工 

号 ）。

主席 : 最后，我们该看第J号决议草案，它的标题是 " 禁止研制、 生产、储存 

和使用放射性武器"。

第一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第J 号决议。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做?

第 J 号决•议草案通过 （决议3 9 /1 5  1J )。

电席: 这样，大会就结束了它对谈程项目6 5 的审议。

观在我们看看，一•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6 6 的报告，题目是 " 南极洲问题" ， 

载于第A / 3 9 / 7 5 6 号文件。

现在，大会将就第一委员会在其报告的第7 段中所提出的决议韋案做出决定。 

第一蔡员会未经表决便通过了该决议韋案。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做？

该决议，案通过（决议 3 9 /1 5 2  )。

电席 : 大会结束了它对于议程项目6 6 的审i义‘



现在，大会将审议第一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6 7 的报告，题目是"加强地中海 

区城的安全和合作 " ，载于第A / 3 9 / 7 5 7 号文件。

现在，大会将就第一委员会在其报告（A / 3 9 / 7 5 7 ) 第 9 段中所提出的决议草 

案作出决定。

第一委员会未经表决便通过了该决议草案。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

做？

该决议草案通过 ( 决议 3 9 / 1 5 3 ) 。

主席 : 大会结束了它对议程项目6 7 的审议。

现在，我们将转向第一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6 8 的报告，题目是 " 审查 《加强 

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 " ，载于第A / 3 9 / 7 5 8 号文件。

现在，大会将就第一委员会在其报告（a / 3 9 / 7 5 8 )第 1 6 段中所提出的决议 

草案作出决定。

第 工号决议草案的题目是" 审查《加强菌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 。 第一 

委员会未经表决便通过了这一决议草案。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做？

该决议草案通过( 决议3 9 / 1 5 4 )。

现在，大会将就第一委员会在其报告（a / 3 9 / 7 5 7 )第9 段中所提出的决议草 

案作出决定。

第一委员会未经表决便通过了该决议草案。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

做？

该决议草案通过 ( 决议 3 9 / 1 5 3 ) 。

主席：大会结束了它对议程项目6 7 的审议。

现在，我们将转向第一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6 8 的报告，题目是 " 审查《加强 

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 " ，载于第a / 3 9 / 7 5 8 号决议。



观在，大会将就第一委员会在其报告（A / 3 9 / 7 5 8  ) 的第 1 6 段中所提出的四 

♦ 决议草案作出决定。

第工号决议草案的题目是 ‘‘ 审查 《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 。 第一 

委员会未经表决便通过了该决议草案。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做？

该决议草案通 过 （决议 3 9 /1 8 4  )。

主席: 下面我们转向第工工号决议韋案, 题目是 " 《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 

行情况" ，载于第A / 3 9 / 7 5 8 号文件。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赞 成 : 阿 富 斤 、柯 尔 及 利 亚 、安 母 拉 、交 提 Jk柏 巴 布 这 、网 根 娃 、漢 大 利 亚 、舆 地 利 、巴 《ê 

马 、巴 针 、孟 加 植 国 、巴 巴 多 斯 、 P1宁 、〒 丹 、玻 利 结 亚 、博 茨 瓦 纳 、巴 西 、文系国 

、保 加 利 $ 、布 尔 基 纳 法 索 、翅 间 、布 賤 迪 、白 俄 罗 斯 男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料 国 、想菱 

賤 共 和 国 、佛 得 角 、中 非 共 知 a 、卞 得 、智 利 、中 国 、母 伦 t t 亚 、剛 果 、哥 斯 t e 黎加 

、左 E 、赛 消 ï ê 斯 、捷 克 斯 ÎS伐 克 、民 主 乘 捕 赛 、民 主 f t 门 、丹 Ï 、吉 布 提 、多米尼 

加 共 和 園 、厄 i l l多 尔 、埃 及 、萨 尔 瓦 多 、赤 道 几 内 亚 、埃 寨 俄 比 æ 、斐 5??、芬 兰 、法 

国 、加 迈 、德 襄 志 民 主 共 和 ü 、加 纳 、希 腊 、危 地 马 拉 、几 内 亚 、几 内 亚 比 绍 、圭亚 

那 、Ï每 处 、洪 都 tà 斯 、姆 牙 利 、：+ 岛 、印 度 、印 度 尼 西 亚 、伊 朗 伊 斯 = 共 和 国 、伊执 

克 、爱 尔 H 、 象 牙 海 库 、牙 5 ?加 、 l'g § . 、肯 尼 亚 、料 s u t 、老 Ü 入 民 民 主 共 如 S 、黎 

E 嫩 、莱 索 托 、利 比 里 亚 、pï)拉 伯 利 比 亚 民 A 国 、马 达 加 斯 加 、马 技 结 、马 来 西 亚 、 

马 尔 代 失 、马 里 、马 耳 f f i、毛 里 塔 尼 亚 、毛 里 求 斯 、 S  S 哥 、索 * 、 f  )§ f  ' 英 * 比  

克 、尼 i白 尔 、荷 兰 ，新 西 H 、尼 加 拉 â 、 ig (3尔 、尼 B 利 亚 、 » 威 、R 曼 、巴基斯坦 

、巴 ， 马 、巴 布 亚 新 几 内 亚 、巴 « 圭 、秘 鲁 、菲 偉 实 、波 兰 、卡 塔 尔 、罗 马 尼 2 、卢 

0i 、圣 卢 西 亚 、圣 文 蟲 特 和 格 料 纳 丁 斯 、萨 摩 亚 、圣 多 美 和 普 科 西 比 、沙 特 P=J技伯 

、赛 内 加 尔 、基 舌 尔 、孝 拉 利 择 、新 加 坡 、當 马 里 、西 班 牙 、斯 里 H 卡 、男 丹 、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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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瑞 典 、阿 ÎÈ伯 《 利 亚 共 和 国 、泰 国 、多 奇 、特 f t 尼 t e 和 多 巴 哥 、突 尼 斯 、乌 干 te 

、 岛 克 兰 巧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秘 ⑤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X 共 和 ® 联 盟 、 阿 ？È伯 联 合 《 长 ffl、 
坦 ! 尼 3E联 合 共 秘 国 、乌 技 圭 、委 内 瑞 拉 、a 南 、 f t 门 、南 斯 拉 夫 、扎 伊 尔 、赞比亚 

、 i，巴 布 卞 。

反对：无 .

^ 7 ^ . I t 利 时 、加 ♦ 大 、像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 ki è  5，j 、奪 大 到 、 R 本 、卢 奔 读 、® 萄 牙 、土 

耳 其 、 大 不 列 IU及 化 爱 尔 H 联 合 Î 国 、 美 利 坚 合 A a 。

第工工号决议草案以1 3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1 1票弃权获得通过 ( 决议3 9 /  
155 )。



主席 : 决议草案 I ï 工的议题是" 加强国际安全：共同安全"。

第一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草案。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通过该决议草案？

就这样决定。

吉席 : 接下来我们讨论题为 " 执行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做好准备宣言" 的决议草 

案 工 V 。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 成 : 阿 富 斤 、阿 尔 及 利 3E、交 毋 拉 、資 提 么 和 巴 布 达 、阿 根 妊 、巴 忖 、孟 加 技 æ 、巴巴多 

斯 、 R 宁 、T、丹 、破 利 结 亚 、11茨 瓦 纳 、义 系 国 、保 ÿ 利 亚 、布 尔 基 纳 法 ， 、通 甸 、

布 賤 迪 、白俄罗斯巧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0?菱降共知 ( 1 、3 %  È 、中非共秘国、卞 

傳 、智 利 、中3 1 、母伦比 亚、刚 果 、是斯 te 黎 加 、古 巴 、赛 消 斯 、捷克斯 ※ 伐 克 、 

民主乘浦赛、R 主 te 门 、吉 布 提 、多米尼加共 和 国 、尼 fk 多 尔 、埃 及 、萨尔 R 多 、赤 

L每几内亚、埃寨俄比亚、斐 、力D ?1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 纳 、希 腊 、危进马 a 、 

几 内 亚 、几内 亚 比 绍 、圭 正 和 、海 地 、洪都 拉 斯 、甸 牙 利 、印 度 、印度尼西亚、伊朗 

伊斯H 共 和 国 、伊拉 克 、象牙》岸 、 旦 、肯 尼 亚 、料 威 特 、老射人民民主共和 ü 、

黎 巴 « 、莱索托 . 、利 th里 亚 、P5I t M é利 比 亚 民 À 国 、g 达 斯 加 、马 f t 维 、马 来西巫 

、马 尔 代 夫 、马 里 、马 耳 f t t、毛 里 塔 尼 亚 、毛 里 求 斯 、墨 西 哥 、《 古 、摩 î § 毋 、英 A 

比 克 、辰 'Æ尔 、尼 加 a  M 、 JE 0 尔 、 e  0 利 æ 、P弓 曼 、巴 基 斯 坦 、巴 會 马 、巴布亚新 

J I内 亚 、 e  t t 圭 、秘 鲁 、菲 偉 其 、波 H 、卡 塔 尔 、罗 马 Ê 亚 、卢 a 这 、墨 多 異 和 普 W 

B 比 、沙 持 P '"]技 伯 、率 内 加 尔 、本 舌 尔 、率 拉 利 昂 、新 加 坡 、索 马 里 、斯 里 兰 卡 、苏 

丹 、巧 里 南 、阿 } i 伯 到 亚 共 知 1 1 、泰 国 、多 毋 、持 i l 尼 达 和 多 巴 哥 、突 尼 斯 、乌干 

、乌 克 兰 巧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国 、苏 维 埃 社 全 主 义 共 和 国 联 盟 、pg技 伯 联 合 雄 长 m 

、 坦 森 e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 乌 «[圭 、 委 内 瑞 拉 、 越 南 、 te门 、 南 斯 a 夫 、 扎 伊 尔 、 赞 比  

亚 、 章 巴 布 ， 。



反对 : 无。

弃 权 : 澳 大 利 亚 、奥 i t 利 、 e  °5 马 、比 利 0 Ï 、巴 西 、加 ， 大 、丹 麦 、芬 、法 E 、德意志联 

邦 共 弁 S 、：+ 岛 、爱 尔 兰 、 kl È  5，j 、s 大 利 、 0 事 、户 森 n 、荷 g 、新 西 = 、棚 a 、 

葡 萄 牙 、圣 卢 西 亚 、圣 文 為 和 格 t t 纳 丁 斯 、萨 摩 亚 、西 班 牙 、瑞 典 、 i ; 耳 其 、大不 

5，J « I 及 北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国 、美 利 12合 A  ( 2 。

决议草案工V 以 1 1 9 票赞成0 票反对2 8 票弃权得以通过。 ( 决议 3 9 /1 5 7 )

主席 : 我们现在结束了对议程项目6 8 的审议。 大会接下来注意第一委员会 

就议程项目6 9 提出的报告，该报告的议题为 " 执行《联合国宪章》为维护国际和 

平与安全条款 " （A /3 9 / 7 5 9  )。

大会现在就第一委员会在其报告的第9 段中建i义的决议草案做出决定。

第一委员会关于该决议草案所涉的预算方案问题提出的报告包含在第A/3 9 /

7 8 6 号文件中。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 成 : 阿 尔 反 利 亚 、交 母 、交 提 化 巴 布 这 、P5[根 廷 、澳 大 利 亚 、巴 马 、巴 忖 、孟加拉 

国 、巴 巴 多 斯 、 S3宁 、不 丹 、被 利 维 亚 、博 茨 瓦 纳 、巴 西 、文 系 国 、布 尔 基 纳 法 索 、 

插 句 、布 賤 迪 、0|菱 賤 共 知 国 、佛 得 角 、中 非 共 弁 国 、卞 得 、智 利 、中 国 、 伦比亚 

、刚 果 、哥 斯 这 黎 加 、民 主 隶 捕 赛 、苦 布 提 、多 米 尼 加 共 知 1 1、厄 化 多 尔 、埃 及 、 r  

尔 民 多 、赤 !M几 内 亚 、埃 巷 俄 比 亚 、斐 济 、加 、加 纳 、♦ 腊 、危 地 马 技 、几 内 亚 、 

几 内 亚 比 S 、圭 亚 那 、 'M进 、洪 部 拉 斯 、印 度 、印 度 尼 西 亚 、伊 朗 f 斯 兰 共 和 国 、

t à 克 、象 牙 宠 岸 、牙 买 加 、 rg旦 、肯 尼 亚 、抖 i U t 、黎 巴 勝 、* 當 托 、利 t t 里 亚 、P=I 

垃 伯 利 比 亚 民 A 国 、马 达 加 斯 加 、马 }à 维 、马 采 西 2 、马 尔 代 夫 、S 里 、毛 里 堵尼亚 

、《 西 哥 、摩 、: § 母 、英 森 比 克 、辰 i白 尔 、尼 加 拉 / u 、尼 E3尔 、尼 0 利 æ 、阿 曼 、巴基 

斯 坦 、巴 t 马 、巴 布 亚 新 几 内 亚 、巴 拉 生 、 鲁 、菲 偉 其 、卡 塔 尔 、罗 马 尼 亚 、卢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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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圣 卢 e 亚 、圣 文 為 和 枯 村 纳 丁 斯 、萨 滚 亚 、圣 多 美 和 替 t t 西 比 、沙 ？？阿 拉 伯 、 

率 内 加 尔 、寨 舌 尔 、率 拉 利 昂 、新 加 坡 、索 马 里 、斯 里 兰 卡 、巧 丹 、苏 里 南 、泰 国 、 

多 f 、Î I Î L E 3 4 秘 ÿ E 骨 、突尼，斯 、乌 干 达 、阿 技 伯 联 合 餘 长 国 、坦 A S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乌 t t 生 、委 内 瑞 拉 、t e 门 、南 斯 《 夫 、扎 伊 尔 、赞 比 亚 、速 巴 布 韦 。

反 对 : P ^ î 斤 、 tL利 时 、■S加 到 亚 、白 俄 罗 斯 苏 结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知 国 、古 巴 、捷克斯:名伐克 

、法 国 、 i 意 志 民 主 共 柏 S I、德 參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 牙 利 、* 大 利 、老 射 人 民 民 主 共

和 国 、卢 為 堡 、素 古 、荷 兰 、波 兰 、葡 萄 牙 、土 耳 其 、乌 克 芸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納 ü 联 盟 、大 不 列 « 及 化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S 、》 利 坚 合 À 国 °

弃 权 : 奥 地 利 、加 當 大 、丹 麦 、芬 H 、冰 岛 、伊 朗 伊 斯 兰 共 1 1 、k l色 列 、 0 本 、新 西 M 、 

揮 威 、西 班 牙 、琪 冉 、越 南 》

决议草案以1 0 8 票赞成 2 2 票反对 1 3 票弃权得以通过。 （决议3 9 /1 5 8 )*diii I*. ★‘一— .〜.* ,.，’， 〜  ̂           一      ■ 一-------— ,- —— . _ -,

王•席 ’ : 我 现 在 请 那 些 希 望 在 表 决 后 对 投 票 进 行 解 释 的 代 表 发 言 。

扬库先生 ( 阿尔巴尼亚）：正如在上届联大上一样，这一次阿尔巴尼亚代表团 

也没有参加对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决议草案的表决，这些决议草案是由第一委员 

会在题为 " 审查对《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 " 的第A / 3 9 / 7 5 8 号文件和 

顯为 " 为维护国除和平与安全执行《联合国宪章》的集体安全条敦 " 的第A / 3 9 /

7 5 9 号文件中所建议的。 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对这些决议中的某些提法和 

观点持保留意见。 既然我们已经在早些时间已经解释了我们对这些决议的保留意 

见，我们不再详细阐述上述决议。

然而，我们要重申，这些决i义没有找出全世界不安全的根源。 我们坚持认为 , 

正是超级大国、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和反动势力威脉和危香国际和平与安全。

同时我们还要说，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第A /3 9 / 7  5 7 号文件所载的关于"加 

强地中海地区安全加合作 " 的决i义清楚地表明, 地中海和其他国家希望在这一极其 

重要的地区维持和平与安全。 我国一直和这些国家一样关心并希望，地中海应该



属于地中海人民；这一立场清楚地反映在我们在第一委员会/就这个问题的发言中。

然而，我们要重申，我们对这项决议持保留意见。 我们要指出，地中海和其 

安全象一般的和平一样受到超级大国的威胁，它们对该地区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和 

紧张局势不断恶化负责。 我国代表团待别对决议提到" 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地中海 

宪章 " 和其他一些段落持保留意见。 我们对 " 欧洲不安全会议" 所持的立场是众 

所周知和不容置疑的。

我们在联大或在第一委员会的发言中都已经强调，阿尔巴.尼亚人民社会主义共 

和国和政府坚持认为，只有当超级大国和它们的侵略舰队和其它军事设施离开这些 

水域时，地中海才真正属于地中海人民，该地区才能享有真正的和平和安全。

主席 : 我们这就结束了对议程项目8 9 的审议。

最后，大会将审议第一委员会就第A / 3 9 / 7 6 1 号文件所载的题为"不允许各 

国推行国家恐怖主义政策或采取任何旨在危事其他主权国家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行动" 
的议程项目1 4 3 所提出的报告。

我们现在将对该报告第1 2 段中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 成 : 网 富 干 、阿 尔 反 利 亚 、交 毋 拉 、安提化私 > 巴 布 这 、阿 根 妊 、巴 咱 马 、巴 杆 、 à 加 tîi国 

、巴 巴 多 斯 、贝 〒 、不 丹 、玻 利 结 亚 、博 茨 瓦 纳 、文 系 国 、 fS 力D利 亚 、布 尔 基 纳 法 t  

、翅 句 、布 隆 迪 、 白俄罗斯  <芳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略 * 降 共 和 国 、德 得 f t 、中 4b共 

知 ü 、卞 得 、中 国 、W 果 、哥 斯 达 黎 加 、 * 巴 、寨 消 路 斯 、捷 克 斯 '〉§ 伐 克 、民主来浦 

赛 、民 主 f c 门 、吉 布 提 、多 求 尼 加 共 和 1 1 、尼 多 尔 、埃 及 、萨 尔 民 多 、赤遠几内  

、埃 寨 俄 比 亚 、斐 、加 Î I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国 、加 纳 、养 腊 、危 处 马 拉 、几 内 亚 、 

几内亚比乡S 、圭 亚 邪 、海 雄 、句 牙 到 、印 度 、印 度 尼 S  3E、伊 M 伊 斯 共 0̂ a 、伊技 

克 、 象 牙 演 岸 、 牙 买 加 、 乡3 旦 、 肯 尼 亚 、 料 成 矜 、 老 財 人 民 民 主 共 和 国 、 黎 巴 賴 、 某  

t 托 、 利 比 里 亚 、 阿 Î Ë 伯 利 比 亚 民 A  ( S 、 马 达 加 斯 、 马 来 西 丑 、 马 尔 代 失 、 马 里 、



马 耳 t e 、毛 里 塔 E 亚 、墨 西 母 、索 古 、摩 哥 、英 î5Ub克 、尼 白̂尔 、尼 加 拉 / j i 、尼 B 

' 尔 、尼 8 利亚 , 、P弓 曼 、巴 基 斯 坦 、巴 ♦ 马 、巴 布 亚 新 几 内 $ 、 fÉ鲁 、菲 偉 其 、波 兰 、

卡 堪 尔 、罗 马 E 亚 、卢 a 这 、圣 卢 西 亚 、圣 文 森 特 知 格 村 纳 丁 斯 、萨 摩 亚 、圣多美和  

替 t t 西 比 、 iM I P^HiUè、基 内 加 尔 、《 吿 尔 、基 t t 利 择 、新 加 《 、索 马 里 、斯 里兰卡 

、苏 丹 、苏 里 南 、P弓拉伯 f i 利 亚 共 秘 国 、泰 国 、多 哥 、特 i [ 尼 这 秘 多 E 臂 、突 尼 斯 、 

乌干 '达 、乌克, 兰 巧 维 埃 社 全 主 义 共 弁 国 、S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联 盟 、P=l拉 伯 联 合 ® 

长 国 、坦 桑 尼 亚 联 合 共 知 1 1、乌 拉 圭 、越 南 、 t e 门 、南 斯 拉 夫 、扎 伊 尔 、赞 比 亚 、速 

巴 布 f 。

反对: 无

弃 权 : 演 大 利 亚 、與 f t 利 、比 利 时 、巴 西 、加 t 大 、智 利 、貴 伦 比 亚 、丹 麦 、芬 兰 、法 国 、 

«  i t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都 拉 斯 、：t 岛 、爱 尔 兰 、 1̂1 ê 列 、襄 大 利 、 S 丰 、卢 森 I f 、马 

技 维 、待 H 、孰 西 兰 、挪 威 、巴 技 圭 、® 萄 牙 、西 班 牙 、瑞 典 、突 尼 斯 、大 T、列 反  

化 爱 尔 兰 联 合 i 国 、美 利 坚 合 A 1 1、委 内 瑞 拉 。

决议草案以1 1 7 票赞成、0 票反对3 0 票弃权得以通过（决议3 9 /1 5 9  )

主席 : 我现在请那些希望在表决后对他们的投票进行解释的代表发言。

埃雷拉 •卡塞雷斯先生（洪都拉斯 ) : 第一委员会建议的第A / 3 9 /L .2 /R e v .  
2 号决议韋案涉及某些被说成是国家恐怖主义和危害其他主权国家社会和政治制度 

的行动。 然而，大家知道，在当今的国际法中，没有一条独立存在的恐怖主义慨 

念，如果不同国家的国内法表明存在这种恐昨主义的规定，比较研究表明，含意各 

不相同b ;



如果我们不能在国际上消除恐怖主义的基本慨念，在没有国际上的法律和可以 

接受的基础的情况下，怎么能够称之为非法的恐怖主义活动、或违反国际上公认的 

法律和原则的行动而不是新的慨念呢？ 换言之，# 们对恐怖主义还没有一个国际 

上的定义，对其形式、小人或国家恐怖主义还没有定义、对于反对其他国家人的国 

家恐怖主义或反对主权国家的国家恐怖主义的定义也没有。

恐怖主义的提法带来了重大困难，因为在这小领内主要是主观的方法，这可 

能成为肆意解释的一个根源，能够特别使发展中国家卷入东西方冲突。

当代国际法的指导原则、包括联合国通过的决议已经非常清楚，可以使我们避 

免勿忙地为有效地执行《宪章》的原则和其各项决议而进入不肯定和危险的顿域。 

关于不允许国家恐怖主义政策，并不允许各国采取旨在破坏其他主权国家社会——  

政治制度的任何行动的决议草案的修正案，需要减少原始案文中的主观性，从而扩 

大一国政府可能处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原因对另一国家政府采取的非法行动，以图 

强迫其改变社会— 政治制度，或避免这一制度的改变。 它还使这一点扩大到在 

任何借口下毫无例外地进行的所有军事于预行动或军事占领。

还应当注意到，这些修正案中的案文并没有反映到我们正在审议的决议草案的 

序言或题目中。 所有这些事先假设的行动一旦出现，就应当受到邀责，因为它们 

不仅仅遭反《联合国宪章》中所载的原则，也速反具体决议中包括的原则，例如《不 

允许于涉各国内政和保护各国独立和主权的宣言》、 《关于加强国际安全的宣言》， 

以及关于执行那一决议的有关决议、还有《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合作的国际 

法原则宣言》。

有鉴于这一形势，洪都拉斯代表团在决议草案付诸表决时投了弃权票。 然而， 

我们确确实实地要重申，我们时刻准备使大会迅速就恐怖主义作出一小全球的定义， 

并从法律角度道责其所有形式。

索尔萨诺先生 ( 美 国 ）：在 1 9 8 4 年行将结束的时候，在这一年还没有完全



结束之前，大会目睹了苏联代表团的一个乔始•奥维尔称为 " 想两样和说两样，，的 

另外一个例子。 奥维尔对极相主义做法的描述是，蓄意贬低语言、改变共同接受 

条件的意义，普遍地避责别人的行动，而他们自己又在不断地进行这种活动。 有 

鉴于此，苏联代表这样做我国代表团并不感到惊奇。 苏联使用了 " 国家恐怖主义 " 

这一词，就最好不过地证实了奥维尔的洞察力。

可以从两个角度看待使用恐怖主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第一，在国内使用， 

以图维护独裁政权，防止人民自由表达意志；第二，作为外交政策的一小因素，也 

就是说，对其他国家实行恐怖，作为实现外交政策的一种手段。 本世纪有法西斯 

独裁主义使用最残醇和非人道的手段作为国家恐怖工具的可悲的记录。 然而， 40  

年前从非洲消灭了法西斯主义并没有免除国家恐怖主义的做法，这是令人遗憾的。

恰恰相反，苏联恐怖的残酷记录仍然在继续。 从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到古拉 

格的非常可怜的幸存者都经常非常雄辨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一记录从苏联政权的 

第一天起就开始了，其范围如此之广，需要有印刷得密密麻麻的许多本资料才构成 

一个一般的慨括。 苏联国家蓄意对农民和工人、对士兵和知识分子、对宗教信仰 

者和无神论者、甚至对忠诚的党员和秘密警察的一般士兵都采取恐怖主义，这方面 

的文件堵满了几个书架。 这包括蓄意在大片地区制造饥荒，以消夾整个社会阶层、 

由于怀疑某一个民族不对国家忠诚而强迫整个民族迁入中亚的深处、有计划地消灭 

广泛的宗教信仰者、包括正教会基督徒、清教徒、罗’马天主教徒、犹太人、ff•叶穆 

斯林、逊尼穆斯林、佛教徒等等。

斯大林的大恐怖的范围如此之大，甚至苏联政权都不能完全统计出，这是苏联 

第二十届和二十二届共产党大会中的各种迹象所表明的。 然而， 1 合如奥维尔所预 

测的那样，苏联极权主义政权报早就决» 新撰写他们党的历史，不仅仅装微这些 

犯罪行为从来没有出现过，甚至他们自己揭发出的这些罪行也根本没有这© 事。

如果任何人想把苏联过去对它治下的人民犯下的罪行称为是" 发展的社会主义



路上的偏离 " ，那么让我指出，就在几天前，苏联政府在国际人权日逮捕了一些要 

在位于苏联首都中心的普希金纪念碑纪念这一日子的公民。 这些勇敢的小人为示 

威选择了一个恰当的场所，他们因此失去了自由。 普希金的塑，构成了普希金广 

场，诗人一生中都为个人自由和表达和思想自由疾呼。 我们观在难道能忘记，俄 

国现政权通过控制和镇压思想和思想家的范围是那些审判普希金的沙俄官员所不栽 

想象的吗？ 也许示威者们还都记得，在普希金纪念碑的仪式上的主要发言人是陀 

思托耶夫斯基，这位作家空前雄辩地旗责了基于物质和对于权利的奢望的政治政权。

陀思托耶夫斯基所极力赞颂的人的品质和精神品质一直是苏联攻击的主要目标, 
他的许多著作是苏联的许多读者所得不到的，因为苏联政治主子认为这些著作危及 

到他们掌握无限的权力，难道我们能忘记这一切吗？这些示威者也许•&想到了这样 

一个事实，即在他们举行示威的地方曾经有一个古老的俗道院，但后来它被摧载了， 

成了克里姆林宫的人觉得毫无用处的精神和艺术传统的遗迹。 近几天来，从西乌 

克兰和G尔于的加盟共和国到高加索和中亚，苏联各地的信徒遭到了新的和更加猛 

烈的攻击，难道我们能忘记这一切吗？那些消失在莫斯科臭名昭著的监狱高墙后的 

人是不会忘记的，我们也不会忘记。

尽管苏联境内使用国家恐怖主义手段的行为罪恶昭章> , 令人发指，值得我们予 

以抗议，但我们必须同样注意，这种恐怖主义已经被当作一种国家政策推广到了速 

界之外。 我相信，我们还不至于盲目到忘记那些爱国者的照片的地步，这些爱国 

者用砖头来对付苏联的坦克，挥卫民族尊严和独立。 我相信，我们也同样注意到 

了种种证据'，说明自由战士们继续遭到野蛮的攻击，他们的家园被破坏，人民遭到 

残杀，亲属遭到伪装成小孩玩具之类的炸弹等残忍攻击的伤事。 有人认为苏联的 

这种国家恐怖主义行力不是外交政策的一个整体部分。 我想提请他们注意列宁 

于 1 9 1 8 年 2 月 2 8 日所宣布的基本原则，即

" 在不逢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基袖的情况下，没有那一个马克思主义

者会否认，社会主义的利益高于民族自决权的利益。 "



列宁的理论被付诸实现了，次数不胜枚举—— 在高加索、中亚、巴尔干国家、 

芬兰、整个东欧、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越南、束捕察，这一理论在却牙利推行的 

程度更加严重，在阿富汗更是如此。

苏联在这些情况下使用武力的理由是非常明显的。 它决心维持在东欧的霸权 , 

尽可能多的统治与它接壤的其他地区。 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必须镇压其所谓势力 

范围内的国家人民寻求发展民族体制和取得真正独立的努力，它必要时还不惜利用 

武装于涉。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如果国内国家恐怖主义不能确保共产党的不容置 

疑的统治，那么就必须利用国际国家恐怖主义来达到这一目的。 有时候，光是利 

用 a 内国家恐怖主义手段就够了，比如， 1 9 8 1 年的波兰事件就是如此。 但有 

时候，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却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等事件就是如此。在 

这种情况下，必须加强国内国家恐怖主义的手段，排除了国际国家恐怖主义。

最后，我想说，苏联代表团不知羞耻地提出了一项关于国家恐怖主义的决议， 

这进一步证明了乔治，奥维尔的话，即为了掩盖其暴君行为，独裁政权常常低普 

遍得到接受的术语的语言，颜侧其意思，遭责别人采取他们自己一直在有系统地进 

行的行动。 : 出于这一理由，美国将不投票赞成这科多这大儒主义的行为。

约 翰 ，汤姆森爵士（联合王国 ) : 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尽管我国代表团同意该 

决议中大部分措词，但在表决时弃权。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筒单地回顾一下， 

该决议产生的过程。

苏联外交部长在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提出了这一新的议程项目。 尽管人们广 

泛持怀疑态度，但我们并没有反对把这一项目列入议程。这是我们的一貫政策。然 

而，和其他许多代表团一样，我们强烈反对苏联所提出的该决议草案。 该决议草 

案是对美国政策的攻击，但又很狡猜地披上了一层伪装，以便逃避大会对勃列曰涯 

夫的理论表示不满，这种理论一直是苏联用来为于涉其他国家内外事务的借口；这 

些国家和苏联有着相同的社会经济体制，但常常偏离苏联的道路。 当然，苏联的



决议草案并没有把问题说的这样明确，它的目的是神不知、鬼不觉的至曲一些原则， 

符合自己的口味。

在试探了其他代表团的反应之后，苏联代表团很明显和正痛的下了判断，即大 

会的大多数会员国不会支持其原先的决议草案。 因此3 它提出了修正案，缓和了 

一下可能遭到反对的段落的措词。 但是，就其省略和所载的内容而言，修正后的 

草案仍然是不能接受的。 因此，我国代表闭和其他代表团一起提出一系列修正案。 

许多不结盟国家的代表团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并提出了修正案。 苏联代表团进一 

步让步了，接受了不结盟国家提出的修正案和我国代表团、以及其他代表团提出的

修正案。 由此产生的第二次修正案就是第一資员会所表决的，也是我们今天所看 

到的。

苏联代表团已经作了很大的让步。 我很高兴地说，它已经接受了一些很好的 

措词。 但是，现在的决议草案的内容和苏联代表团的希望有点不同。'

在这些情况下，苏联代表团应该撤回其决议草案，除非它改变了其基本政策。 

言行不一致的行为会危， 1[际关系。

决议草案谈到各国有义务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或威脉使用武力，侵犯任何国家 

的主权、领土完鉴和政洽独立。 我要强调 " 任 何 " 这一词。 我们如何使这种新 

的诚实态度与1 9 5 6 年和 1 9 6 8 年事件相吻合？ 决议草案序言部分第1 段还 

谈到

" 各国人民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决定自己的政府形式，选择自己的经济、 

政洽和社会制度，不受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颠覆、威迫和限制"。 我强调 

" 任何形势 " 这几个字。 阿富汗人民的情况又怎样？

行动部分第2 段说：



" 要求所有H家不要采取旨在进行军事干涉和占领，强迫改变或破坏其它

国家社会 - 政洽制度，制造动乱，推翻他国政府的行动，特别是不要以任何借

口为那一目的发起军事行动，要求立即停止所有已进行的这类行动"。 我强

调 " 立即停止已进行的这类行动 " 。 我再次提问，阿富汗的状况又怎样？我

还要问，苏联是否已停止了它破坏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社会-经济制度

的企图？

行动部分第1 段 " 坚决遮责在国家关系中把恐怖主义作为对付他国和他国人民 

的政策与行径"。

然而，在实际行动中，我们几乎看不到苏联愿意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努力4产 

除恐怖主义。

我国代表团赞同我已引证的这一决议草案的各个段落，但这只是在那* 词的明 

确的原来的意义上，而不是苏联企图提出的那种歪曲的意思。 关于这一决议，关 

于整♦ 国家恐怖主义问题上的有些发言使我想起了矮雜子HUMPTY DÜMPT1； 他 

相当傲慢地说， " 我用一个词语时，指的真是我所选择的那层意思，不能加也不能 

减 " 。 这种态度说到了正确处理国际关系和针对外交人员的恐怖主义问题的根源。

如果不老实地用词，词就会被贬低了。 可以说词只是代号。 但是，如某词 

被贬低，那么它们代表的东西也被贬低了。 如某这盤词取之于《联合国宪章》， 

那问题就特别严重了，我们都已宣誓维护《宪章》。 不能垂曲《宪章》所载原则， 

以达到某种国家利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国代表团坚持《宪章》的明确和原来的意思。 我们赞成《宪章》，反对国 

家恐怖主义。 这并不是我们对决议的意见0 我们对决议的意见是决议提案国的

行动与语言有巨大的差距。 希望苏联马上改变它的政策是天真的。 @ 此，我们 

抗议的就是这种言行不一的不老实的行为。 这就是我们弃权的道理。

主席：我们结束了对议程項目1 4 3 的审议0



在完成了必要的技术性讨论之后，大会现在处理议程项目5 5  , 题为"裁军与 

发展的关系。 "

大会将对第一委员会报告（A/^39X745 )第 9 段所推荐的决议草案作出决定。 

第一委员会关于这 一 决议草案方案预算所涉经赛问题的报告载于文件A /3  9 / 7  95,

第一委 fi会未经投票通过了这一决议草案。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愿这么做？
i

决议草案通过（3 9 /1 6 0号决议

主席:鉴于报告员早盛时候关于裁军与发展关系国际会议筹备委员会会议地点 

的发言，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定选择日内瓦为筹备委员会的开会地点，只要不 

给联合国带来任何额外的支出。

就这样决定0

主席:对议程项目 5 5 的审议结束。 我现在请苏维埃杜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 

表发言，他希望行使答辩权。

奥温尼科夫先生 ( 苏 联 ）：美国对国家恐怖主义问题保持沉默是明智的。 在 

一个上吊的人的家里谈论绳子确实是不4嫩 。然而今天，当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一 

项反对国家恐怖主义的决议时，美国当众明显的失礼了：它表示愤慨，因而使美国 

相当自愿地承认，这一决议是针对美国的。 我们祝贺美圓认识到了这一事实。

现在联合国大会道责国家恐怖主义的决议已明显地表明它是针对谁的：美利坚 

合众国。

主席 : 对第一委员会的所有报告的审议结束。

我愿祝贺各代表a 的工作效率，很快地处理了一个相当繁重的议程。

下午 1 2 时 4 0 分散会。


